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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循環經濟被認為是重要的減碳策略，能以此減緩氣候變遷。而都市地區人口集

中，並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因此都市地區的循環經濟潛力相當大。由於各個區域

的社會文化背景、環境問題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可能相對有

效。因此以都市為主體的區域性循環經濟策略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然而，都市制

定的循環經濟策略對於經濟方面的影響以及減碳的效果，充滿著不確定性。因此政

策評估模型的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透過政策評估模型的輔助，可事先評估政策的

效果，以確保政策的有效性。然而，目前可用於都市層級循環經濟政策的政策評估

模型卻寥寥無幾。 

因此，本研究以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區域 CGE 模型)，搭配碳盤查模型，

建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將全國劃分成七個區域，分別是六個直轄市，

以及六都以外的其他地區。並以建築廢棄物為例，進行地方層級的循環經濟政策評

估，以供決策者作為制定政策時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台北而言，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以及實施補貼

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能有效促進建築廢棄物

的資源循環，且前者為最佳之循環經濟促進政策。然而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

業之政策時，會因為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擴張而帶動台北地區其他產業的發展，導致

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無法實現循環經濟預期的減碳效果。但是對於整個國

家而言，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卻能使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

少，且 GDP 增加，達成最理想的脫鉤情況。因此循環經濟的推動並不一定只會造

成減碳的效果，也有可能反而會使碳排增加。而政策效果究竟如何，需仰賴區域性

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來評估。 

本研究建立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最大的優點在於其將評估的對

象從國家層級擴展到地方層級，可模擬區域性的政策、評估地方層級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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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各個區域的個別產業受政策影響之情形。此為多數政策評估模型所無法評估

之項目。 

 

關鍵字：循環經濟、建築廢棄物、溫室氣體、區域 CGE 模型、碳盤查、政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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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rcular economy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and it 

has recently been applied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urban 

areas are high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ir high-density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ny natural resources. Effective urban managements have to suit the city’s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ence, 

circular economy strategies at the city level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strategy, which is developed by 

the city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and improve the economy, is unexpected.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can be projected by models in advance to decrease the cost and 

mistakes when implementing policy. However, few policy evaluation models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circular economy policies at the city level. Therefor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policy evaluation model consisting of a regional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d carbon inventory model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circular economy policies at the city level. 

Taking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as an example, subsidizing the 

recycled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and levying special common levies for the 

environment on pollution control industries are applied for promoting the reuse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only in Taipei. As a result, subsidizing the recycled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can promote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cycled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but also the decoupling indicator for Taipei. Conversely, 

subsidizing the recycled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will increas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Taipei due to repercussions between industries. But for the whole of Taiwan, 

the action in Taipei can reduce the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increase the 



doi:10.6342/NTU202201260

 

vi 

 

GDP, which achieves the ideal decoupling situ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may be unexpected in decreasing or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ence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needs to be assessed through a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policy 

evaluation model. 

The most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the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policy evaluation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is that this model increase resolution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o the city level. High resolution can simulate regional policies, assess impacts at 

the city level, and present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industries in each region affected by the 

policy, which most policy evaluation models are not available. 

 

Keywords: Circular Economy,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Greenhouse 

Gas, Regional CGE Model, Carbon Inventory, Poli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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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緣起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日益提升，化石燃料的使用產生了

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導致大氣層中二氧化碳濃度由工業革命以前的 280 

ppm 上升至 2021 年的 416 ppm(NOAA, 2022)。而且，世界人口總數自 1950 年代起

快速增加，近幾十年來全球資源耗用量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跟著人口總數的激增

而飛快地增長。因此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濃度快速升高，使得溫室效應加劇，造成

全球氣溫以前所未見的速度上升，出現明顯的全球暖化現象(Hawkins, 2020; IPCC, 

2021)。全球暖化使得地表中的熱含量顯著地增加，地表中額外的熱量造成全球氣

候發生變化，並導致層出不窮的氣候災害，例如：乾旱、熱浪、寒流、水患、暴雨、

暴風雪、熱帶氣旋出現強度與的頻率增加；冰川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

地區(IPCC, 2007)。 

有鑑於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氣候風險，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疾呼：

全球須將平均升溫控制在 1.5 ℃以內，以減少對生態系統、人類健康和福祉的不利

影響。而欲達成升溫控制在 1.5 ℃以內的目標，則全球須在 2050 年以前達成淨零

碳排(IPCC, 2018)。世界各國透過環境公約的制定與執行，共同努力減緩全球暖化，

例如：《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旨在維持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使氣候系統

不致產生不可逆的影響。《京都議定書》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維持在

一個合適的水準，以確保永續發展。《巴黎協定》旨在加強對氣候變遷威脅的應對

作為，透過各國相互合作，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 2℃以內，並致力於將全球平均

升溫控制在 1.5℃以內，以降低氣候變遷的風險和影響。《格拉斯哥氣候協定》明確

訂出：締約國應提出更積極的 2030 年減碳目標(NDC)，以達成全球 2030 年較 2010

年減碳 45%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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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亦於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展現與

國際社會共同減碳以對抗氣候變遷的決心。我國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藉由政府政

策及預算的支持，期望加大關鍵領域的減碳貢獻，關鍵戰略中提及「資源循環零廢

棄」，顯現推動循環經濟為減碳的重要策略。 

循環經濟的理念為資源在封閉的循環系統中不斷地循環使用，使資源效率極

大化、廢棄物產出極小化，減輕環境污染的問題。已有許多研究證實了循環經濟的

減碳效益，例如：每回收一公斤的廢鋼可減少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Broadbent, 

2016)；使用不同種類的再生水泥產品相較於使用原生水泥產品，可減少 26% ~ 42%

的二氧化碳排放(Sousa & Bogas, 2021)；都市生活垃圾的回收率每增加 1%，可以減

少 0.209%的碳排放(Razzaq et al., 2021)；歐盟重工業若從現在開始導入循環經濟模

式，到 2050年時歐盟重工業預估可減少 56%的溫室氣體排放量(Material Economics, 

2018)。也因此，循環經濟越來越受到重視，各國政府為了減少自然資源的耗用並

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紛紛推出循環經濟策略，以政策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經

濟誘因制度為政府在環境相關政策中常採用之政策工具，經濟誘因制度以市場機

制為基礎，以經濟手段間接引導人民之行為選擇，使人民在自身經濟利益極大化的

考量下，自發地採取促進資源循環的行為模式。常用於促進循環經濟之經濟誘因制

度包括課徵環境公課與補貼，課徵環境公課是依據污染者付費原則來訂定，以價制

量；補貼則是針對採取循環措施者給予經濟上的獎勵。上述經濟誘因制度在國內外

已有相當多執行的案例，部分為中央政府所執行，部分則由地方政府所執行。 

由於一個國家中各個行政區的社會文化背景、環境問題可能存在著相當大的

差異。因此，因地制宜的區域化環境政策越來越受到重視(Gibbs & Jonas, 2000)。例

如：我國各地區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的產出量，就呈現相當大的差異，各

縣市產出的建築廢棄物量分布極其不均。在六都中，人均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

棄物產出量最高者為台北市、最低者為台中市。台北市的人均混凝土塊、磚瓦類建

築廢棄物產出量是台中市的 6 倍以上。因此，台北市所實施之建築廢棄物資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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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促進政策，可能相較於其他縣市或全國所實施之建築廢棄物資源循環促進政策

來的有效。 

都市地區被視為是最具潛力的循環經濟執行標的，因為都市地區僅占全球總

陸地面積的 2% (Paiho et al., 2020)，卻容納了世界上 55%的人口(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ffairs, 2018)，並貢獻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70%以上

(Kongboon et al., 2022)。人類過度集中於都市，導致都市地區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

並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因此近年來以都市為主體的循環經濟策略日益受到重視。

而在產業方面，由於建築產業為全球資源耗用、碳排放與固體廢棄物產出的主要產

業之一，因此建築產業的循環經濟潛力最大(Brambilla et al., 2019)。建築產業占全

球資源消耗量的 50%(Gallego-Schmid et al., 2020)，產生了全球約 30% ~ 40%的固

體廢棄物量(Jin et al., 2019)，並占全球總碳排量的 20%左右(Gallego-Schmid et al., 

2020)。因此建築廢棄物在許多地方所規畫之循環經濟策略中，被訂為循環政策執

行的關鍵項目(Bao & Lu, 2020)。 

 循環經濟為減碳的重要策略，其中又以都市為主體所執行的區域性循環經濟

策略可能帶來最大的減碳效果。而在都市的產業中，又以建築業最具循環經濟潛力。

然而，循環經濟策略的減碳效果，受許多因素所影響，相異的政策情境、實施標的、

實施地點、時空背景、系統邊界，策略所造成的效果可能大相逕庭。都市制定的循

環經濟策略能否達成其預期目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此外，循環經濟策略對於經濟方面之影響也有待評估。因此需藉由政策評估模型的

輔助，在策略施行以前，量化環境及經濟方面的影響，以確保策略的有效性。雖然

如此，但是回顧相關文獻，當前對於都市層級循環經濟政策之影響評估的研究不多，

可用於都市層級循環經濟政策的政策評估模型也寥寥無幾(Petit-Boix & Leipol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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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由於政策評估為確保循環經濟策略有效性的重要方式，但是當前可用於都市

層級循環經濟政策的政策評估模型不多。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建立區域性循環經

濟政策評估模型，以評估地方政府所執行之促進循環經濟的政策，是否真的能達成

減碳之目標、政策對於環境及經濟方面之影響以及產業的變動情形，探討的層面包

含全國、各區域、個別產業，可供決策者作為政策訂定之參考。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模型)，為常見的政策模擬工具，其發展歷史悠久，

技術已相當成熟。CGE 模型相較於其他經濟模型，較能解釋經濟體中各個產業部

門間之互動關係以及資源配置情形，故在政策評估領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楊浩彥, 

2017)。CGE 模型常用於模擬國家層級的政策，評估整個國家之經濟狀態及資源配

置情形。區域 CGE 模型則是以 CGE 模型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經濟模型，其擴展

了 CGE 模型的應用範圍，將模擬的對象由國家層級延伸至地方層級，可評估特定

區域之經濟狀態及資源配置情形。故本研究選擇建立區域 CGE 模型來評估地方層

級的循環經濟政策。 

 

1.3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1-1 所示，本研究先針對研究緣起與研究目的進行

相關文獻蒐集，以釐清研究脈絡，回顧之文獻包括：溫室氣體所造成之氣候風險、

循環經濟策略對碳排放量及經濟方面之影響、促進資源循環之經濟誘因(課徵環境

公課、補貼)、地方層級的循環經濟策略、建築廢棄物的循環潛力、CGE 模型的發

展現況。而後說明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之建立方法，本研究所建立之政策

評估模型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區域 CGE 模型，由此模型評估地方層級循環

經濟政策對於經濟方面之影響，經濟影響評估所涉及的層面包含全國經濟、都市經

濟及個別產業的發展。第二部分為碳盤查模型，此模型接續區域 CGE 模型使用，

以評估政策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影響，溫室氣體排放量影響評估所涉及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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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含全國、都市及個別產業。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之模擬結果將呈現於

結果與討論章節，並將模擬結果進行分析與比較。最後則是總結本研究的結論以及

提出建議。 

 

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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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  

本章節針對研究緣起及研究目的蒐集相關文獻，以釐清各項議題的發展脈絡，

並確認其重要性。而後針對政策評估模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作為後續建立區域性

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之參考。本章節先於 2.1 節說明溫室氣體所造成之氣候風

險，以釐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性，並確認循環經濟為重要的減碳策略。而後

於 2.2 節說明循環經濟策略，內容包含 2.2.1 節循環經濟策略對碳排放量之影響，

2.2.2 節循環經濟策略對經濟之影響，先定性描述循環經濟策略可能帶來之影響。

2.2.3 節則是回顧國內外之資源循環促進策略，釐清各項策略的歷史脈絡與執行狀

況，以作為本研究情境設定之參考。2.2.4 節說明以都市為主體推動循環經濟的重

要性。接著 2.3 節闡明建築廢棄物之循環利用潛力，透過相關文獻來確認建築廢棄

物循環利用對於循環經濟與減碳的重要性與可行性。最後於 2.4 節針對 CGE 模型

進行探討，回顧其發展狀況與應用，作為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建立之參

考。 

 

2.1 溫室氣體所造成之氣候風險 

自從 18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與製造方式逐漸以機械設備取代人力、

畜力，改變了人們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機械設備需仰賴燃燒化石燃料所產生的能量

來提供動力，但在燃燒化石燃料以獲取能源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

他溫室氣體。大量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大氣層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由工業革命

以前的 280 ppm 上升至 2021 年的 416 ppm(NOAA, 2022)。 

人們一直在追求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準，且世界人口自 1950 年代起開始快

速增長，2020 年世界的總人口數已達 77.6 億人(World Bank, 2022)。因此近幾十年

來，全球資源耗用量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如圖 2-1 所示。圖 2-1

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呈現成長的趨勢，且在 1950 年代以後急劇地增長。大氣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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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濃度一直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並於 1950 年代以後快速地增加，與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趨勢一致。 

 

圖 2-1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走勢圖 

資料來源：(Lindsey, 2021)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指大氣中能夠吸收地表輻射能量，促成溫室效

應，使地球維持一定溫度的氣體，常見的溫室氣體包括水氣、二氧化碳、甲烷、氧

化亞氮、氟氯碳化物、臭氧。水氣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但水氣為水循環的一部分，

大氣中的水氣含量以長時間尺度來看變動不大，且不像其它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

有累積的現象，因此現今討論溫室氣體時，並不考慮水蒸氣的影響。二氧化碳在大

氣層中的壽命可達 50~200 年，排除水氣對溫室效應的影響後，二氧化碳所產生的

溫室效應大約占溫室效應的 80%(Vadikkeettil et al., 2022)，因此近年來二氧化碳成

為備受關注的溫室氣體。 

太陽輻射照射到地球時，有一部分的輻射會被大氣和地球反射回去，另一部分

則被地表吸收，成為地球的能量來源。吸收太陽輻射後的地表會發射紅外線而釋放

熱量，這些紅外線一小部分會穿透大氣層，回到太空中，大部分則為大氣中的雲和

溫室氣體所吸收並放射能量，使地表大氣維持一定溫度，此現象即為「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的示意圖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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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溫室效應示意圖 

資料來源：(IPCC, 2007) 

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大量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使得大氣層中溫室氣體

的濃度快速升高，加劇了溫室效應。加劇的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氣溫反常地快速上升，

出現全球暖化的現象。圖 2-3 為西元 1 年至西元 2019 年的全球溫度變化圖，該圖

以西元 1850~1900 年前工業時代之平均溫度為基準。由圖中的溫度變化曲線可見，

全球氣溫在最近百年上升的趨勢相當明顯，與過去兩千多年的溫度自然變化相比，

已經超出正常變化的區間。與中世紀溫暖時期和小冰河期的溫度變化量相比，近百

年的溫度變化可謂相當劇烈(Hawkins, 2020)。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

第六次評估報告(AR6)中也明確指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使得全球

的氣溫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變暖(IPC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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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近兩千年全球溫度變化 

資料來源：(Hawkins, 2020) 

自前工業時代(西元 1850~1900 年)以來，全球平均溫度大約增加攝氏 1.2 度。

雖然 1.2 ℃看似不大，但全球的海洋與地表範圍龐大，並且有著相當大的熱容量，

因此些微的升溫，背後代表的意義為全球的熱含量已經顯著地增加。地表中額外的

熱量正使得全球氣候發生變化。全球氣候變遷已經導致層出不窮的氣候災害，例如：

乾旱、熱浪、寒流、水患、暴雨、暴風雪、熱帶氣旋出現的強度與頻率增加；冰川

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IPCC, 2007)。氣候災害的加劇除了對人類

造成直接的生命及財產損失以外，也會間接影響全球的糧食供給(Feliciano et al., 

2022)、造成生物多樣性的喪失(Rogora et al., 2018)、危害自然生態系統(Scheffers 

Brett et al., 2016)。氣候變遷對都市地區亦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例如：都市地區熱

浪、洪水發生的強度與頻率一直在增加(Hunt & Watkiss, 2011)；氣候風險對都市地

區的公共衛生和能源供應造成嚴重的威脅(He et al., 2022)。Chan 等人在香港地區

研究與氣溫相關之死亡率，該研究發現，當日均溫高於 28.2°C 後，日均溫每升高

1°C，估計會增加 1.8%的死亡率(Cha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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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於 2018 年時出版《全球暖化 1.5°C 特別報

告》(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C)，報告中指出：將全球平均升溫控

制在 1.5 ℃以內相較於控制在 2 ℃以內，能顯著減少對生態系統、人類健康和福祉

的不利影響。此外，平均溫度上升 2 ℃，將加劇極端天氣，造成海平面上升、北極

融冰、珊瑚白化和生態系統喪失等影響。而欲將全球平均溫度上升控制在 1.5 ℃以

內，則全球須在 2030 年時，將二氧化碳淨排放量削減至 2010 年時二氧化碳淨排

放量的 55%，並在 2050 年以前達成淨零碳排(IPCC, 2018)。 

溫室氣體所造成之氣候風險日益受到重視，因此各國透過環境公約的制定與

執行，共同努力減緩氣候變遷。1992 年簽訂，並於 1994 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旨在維持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使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對氣候系統不致造成不

可逆的影響，同時兼顧糧食生產與經濟的永續發展。該公約的原則為各締約方依照

經濟發展的程度承擔不同的溫室氣體減量責任，但沒有具體規定各國需承擔的義

務，因此缺乏法律上的約束力。1997 年簽訂，並於 2005 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補充條款，其目標是將大氣中

的溫室氣體濃度維持在一個合適的水準，以確保生態系統的適應、糧食的安全生產

和經濟的永續發展。該公約的管制目標是工業化國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溫

室氣體排放量平均較 1990 年削減 5.2%，且締約方可以透過協助其他國家執行溫室

氣體減量活動來獲得溫室氣體減量配額，以達到自身承諾的減排目標。2015 年聯

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旨在加強對氣候變遷威脅

的應對作為，期望全球能攜手合作，共同遏阻全球暖化的趨勢。《巴黎協定》中明

確指出目標為把全球平均溫度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2℃以內(相較於工業革命前)，並

致力於將平均溫度的上升幅度限制在 1.5℃以內，以降低氣候變遷的風險與其所造

成之負面影響。2021 年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屆締約國大會(COP 

26)，其工作目標之一為：確保 2050 年達成全球淨零碳排，控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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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 1.5°C。COP 26 會中簽訂《格拉斯哥氣候協定》(Glasgow Climate Pact)，協

定中寫明：締約國應提出更積極的 2030 年減碳目標(NDC)，以達成全球 2030 年較

2010 年減碳 45%之目標。 

臺灣雖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締約方，但仍然積極參與全球的減碳

行動，與國際社會共同對抗氣候變遷。2021 年的世界地球日時，蔡總統宣示：「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臺灣的目標。」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闡明我國為了達成 2050 淨零

排放目標所作之減碳規劃。我國 2050 淨零排放路徑採四大策略(能源轉型、產業轉

型、生活轉型、公正轉型)及兩大治理基礎(科研基礎、法制基礎)來推動轉型與制定

行動計畫。此外，由於單靠現有技術與策略尚無法實現 2050 淨零排放之目標，故

我國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如圖 2-4 所示)。藉由預算的投入，以加大關鍵領域的減

碳力道，並整合跨部會資源，由政府投入預算帶動民間投資，促進減碳技術的發展，

以加速減碳工作的進行。 

 

圖 2-4 臺灣 2050 淨零轉型的十二項關鍵戰略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發會, 2022) 

我國淨零轉型的十二項關鍵戰略中，第八項為資源循環零廢棄，該項的行動計

畫為：從產品設計、資源再生、產業鏈結及技術創新四大面向，打造零廢棄的資源

永續循環社會。在產品設計面向，鼓勵綠色設計，從源頭減少廢棄物量，並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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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利用的材料。在資源再生面向，透過將廢棄資源物質能源化、資源化，促進資

源循環利用。在產業鏈結面向，鏈結上、中、下游產業，形成資源循環產業鏈，以

暢通資源循環再利用的途徑。在技術創新面向，透過新技術的開發與制度的配合，

提升資源循環率。資源循環零廢棄為我國邁向淨零排放的關鍵戰略，在淨零排放的

路徑中占有一席之地，顯現循環經濟的推動對於減碳來說相當重要。 

 

2.2 循環經濟模式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是一種新型態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概念為讓物質

在一個再生系統中，持續循環利用，進而使資源效率極大化、廢棄物產出極小化，

以減輕經濟發展所帶來之環境問題。 

與循環經濟概念相反的是線性經濟。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為獲取(take)、製造

(make)、使用(use)、丟棄(dispose)，意即將開採的原物料經加工程序，製成商品賣

給消費者使用，使用後則直接丟棄進行最終處置。而循環經濟模式則強調資源的有

效利用，重視資源效率，藉由產品重新設計、製程改善及循環的商業模式，設法讓

資源循環利用，形成由資源、產品、再生資源三個元素組成的封閉迴圈。商品的壽

命結束以後，透過維修、再使用、再製造、回收再利用的方式，再延長商品的壽命。

循環經濟模式會盡可能地維修損壞的商品，無法維修者則進行再使用，無法再使用

者則進行再製造，無法再製造者則進行回收，以此延長資源的生命週期。在循環經

濟模式下，製程中產生的副產物並非直接廢棄，而是作為其他製程的輸入，使資源

的效用極大化，減少原物料的開採，確保日益稀少的地球資源能被妥善地運用。循

環經濟透過資源的重複使用，讓資源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此外，為了因應循環體

系所需，產品維修服務、逆物流體系、靜脈產業……等之就業機會也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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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循環經濟策略對碳排放量之影響 

循環經濟力求資源效率極大化、廢棄物產出極小化，期望資源在封閉的循環系

統中不斷循環利用，減少自然資源的開採、減輕環境負擔，而「減碳」常被認為是

推動循環經濟所能產生之效益。 

循環經濟策略對於減碳的效益已在很多的研究中被提及。一項針對歐洲七個

國家的研究發現，實施循環經濟策略將使每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可減少

達 70%(Stahel, 2016)。Broadbent 使用生命週期評估方法評估了回收鋼鐵之環境效

益，結果顯示每回收一公斤的廢鋼可減少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Broadbent, 2016)。

Sousa 等人針對原生水泥產品和再生水泥產品產製過程中，產生之碳排放進行比較，

再生水泥產品依照廢水泥的含水量、水泥漿的添加比例……等因素的不同而有相

異之碳排放量，不同種類再生水泥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介於原生水泥產品的

58% ~ 74%，可見將廢混凝土塊循環利用具有環境效益(Sousa & Bogas, 2021)。 

在國家層級的循環經濟方面，一項針對中國塑料回收行業的分析研究指出：中

國透過廢塑料的回收，在 2016 年期間減少了 1,457 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Liu et al., 

2018)。Razzaq 等人研究美國的都市生活垃圾進行回收後，對於當地環境之影響，

結果表明，都市生活垃圾的回收率每增加 1%，則可以減少 0.209%的碳排放(Razzaq 

et al., 2021)。亦有文獻針對西班牙廢棄混凝土的循環利用進行分析研究，在該研究

中，廢棄混凝土循環利用的方式為加工成再生粗骨材，用於結構和非結構的混凝土。

該研究評估不同的廢棄混凝土替代比例(20%、30%或 100%)，以及不同的分類與回

收方式(現場或場外)。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替代比例與分類、回收方式情境下，

用於結構的再生混凝土，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原生混凝土的 91.20% ~ 93.64%，再

生混凝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原生混凝土少；用於非結構的再生混凝土，其溫室氣

體排放量亦皆較原生混凝土少，為原生混凝土的 89.40% ~ 92.58%，亦顯示將廢混

凝土塊循環利用具有環境效益(Alberto López Ruiz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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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層級的循環經濟方面，根據 Hashimoto 等在日本川崎進行的案例研究

指出，將廢棄物循環利用，作為水泥生產時的輔助燃料可減少產品約 15%的碳足

跡(Hashimoto et al., 2010)。一份在中國廣西柳州的研究顯示，該城市的工業透過使

用循環材料，每年可減少超過 200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Sun et al., 2017)。Peng 等

人以生命週期評估方法針對中國華南的粵港澳大灣區之建築和拆遷廢棄物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C&D Waste)進行案例研究。根據研究估計，2018 

年中國華南的粵港澳大灣區產生的 128.49 百萬噸的建築和拆遷廢棄物具有 92.26

百萬噸的溫室氣體減排潛力，該研究亦進一步模擬未來的建築和拆遷廢棄物產量

及其溫室氣體減排潛力。根據不同的建設發展情境，該區域 2060 年的溫室氣體減

排潛力最少為 166.34 百萬噸，而最高可達 894.80 百萬噸(Peng et al., 2021)。 

一份由一家管理諮詢公司 Material Economics 執行的研究計畫，調查了循環經

濟的減碳效益。該研究計畫聚焦在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多的鋼鐵、塑膠、鋁、水泥四

大類材料上，以及使用上述材料的兩大主要產業(汽車產業與建築業)，以分析循環

經濟策略對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貢獻。該研究報告的結論指出，強化循環的經濟

模式可以大幅度地減少鋼鐵、塑膠、鋁、水泥四大類材料的溫室氣體排放。在三種

循環策略的加成下，2050年時歐盟的四大類材料可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6%，

如圖 2-5。根據推估，歐盟各國在基線情境下，2050 年時的鋼鐵、塑膠、鋁、水泥

四大類材料之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為 530 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透過材料的循環利

用，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可減少 178 百萬噸，與原生產品相比，再生的材料其碳排係

數較低，且所需之能源也比較少。改進產品物質效率可使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減少 56

百萬噸，產品物質效率的提升可透過減少製成中的材料損失、使用更先進的材料或

技術來達成。發展循環商業模式，可使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再減少 62 百萬噸，歐盟

各國境內約有 2%的汽車與 40%的辦公室，使用率非常的低，藉由共享的模式，可

以讓車輛和建築物更密集地被使用，減少對組成車輛和建築物之材料的需求，以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量(Material Economic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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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歐盟重工業導入循環經濟模式的減碳潛力 

資料來源：(Material Economics, 2018) 

2.2.2 循環經濟策略對經濟之影響 

循環經濟的推動能減少原物料的使用量，並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改變「大量生

產、大量消費」的線性經濟思維。而上述轉變，可能造成經濟的萎縮。但循環經濟

亦強調資源效率，資源的循環使用能讓資源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且為了因應循環

體系所需，產品維修、逆物流、靜脈產業……等產業也會蓬勃發展，故循環經濟的

推動也可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循環經濟的推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情形在學術研究中有兩派不同的主張，第

一種為後增長型循環(Post-growth Circularity)，持此看法的學者認為循環經濟的推

動會造成經濟的萎縮；第二種則是增長型循環(Growth Circularity)，持此看法的學

者認為循環經濟推動的同時，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達成環境與經濟發展脫鉤之情形

(Schultz,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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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增長型循環的論點為：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可以表明，在經濟持續成長的背

景條件下，可以實現經濟與資源使用量絕對脫鉤的情形。到目前為止，全球的經濟

增長與資源使用規模緊密關聯(如圖 2-6)，尚觀察不到全球的 GDP 增長與資源消

耗量絕對脫鉤之情形(Bauwens, 2021; Hickel & Kallis, 2020)。 

 

 

圖 2-6 全球的 GDP 和材料足蹟趨勢 

資料來源：(Bauwens, 2021) 

 後增長型循環的觀點認為應縮小經濟規模，以確保地球永續發展。Bauwens 認

為社會需要重新定位經商的真正意涵：經商必須以合作、關懷、分享和團結的價值

觀為中心，而不是為了資本的積累而獲利(Bauwens, 2021)。商業應奉行循環經濟的

核心理念，即永續、效率和節儉原則(Khmara & Kronenberg, 2018)，並致力於提升

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福祉(Nesterova, 2020)。企業以小規模、在地化經營，企業所提

供的服務以滿足當地的需求為主(Bauwens et al., 2020)。透過適當的政策，引導企業

以後增長型循環理念為核心價值，例如，不再盲目地追求 GDP 的上升，而是改以

社會福祉和環境永續指標作為經濟績效的新衡量標準；禁止計畫性報廢，延伸生產

者責任至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 

綜上所述，後增長型循環的觀點認為社會不應再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而是

將循環的資源用於提升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福祉(Bauwen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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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型循環的概念與綠色成長(Green Growth)的概念相似，指在促進經濟發展

的同時，仍能確保地球的永續，不過度消耗自然資本。自然資本包括環境和資源類

的資產，例如：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宜居的氣候型態、土壤肥力和礦產資源。

綠色成長為一種環境永續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其與資源循環、低碳、永續發展

的概念密切相關。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訂定的

綠色成長策略，綠色成長仍以經濟成長為主要目標，而在此目標下欲維持環境品質

與人類福祉，則需透過創新技術，使環境方面的負面影響與經濟成長脫鉤。故綠色

成長模式需藉由技術革新與服務創新來達成，提升資源效率，強化資源循環，降低

能源及資源的消耗，開發新型態的商業模式，方能持續提供綠色成長所需之動能，

最終使資源耗用、環境污染與經濟成長脫鉤，並將全球平均溫度的上升控制在 1.5

°C 以內(Bowen & Hepburn, 2014; OECD, 2011; Smulders et al., 2014)。 

 增長型循環的擁護者認為經濟擴張能與永續發展兼容並蓄，因為技術的創新、

制度的變革將使 GDP 的增長與環境壓力完全脫鉤。透過綠色政策的引導，以及對

於人力資本、創新技術的研發、基礎設施之綠色投資可以促成綠色成長(Wang et al., 

2022)。Kirchherr 認為只有循環商業模式持續地擴張，才能替代原本的線性經濟模

式。現今的循環商業模式中，不乏相當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創新思維，而這些技術

和創新思維的發展可能有助於讓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的目標同時達成。當循環商

業模式取代了線性經濟模式之後，市面上多數的產品耐用度和資源效率皆提升。故

若以 GDP 指標來看，經濟規模可能會變小，但消費者會傾向於將循環經濟模式下

所節省的資金用於再投資，讓經濟規模更大(Kirchherr, 2022)。 

 增長型循環的觀點認為健全的永續發展政策可以促進循環商業模式的發展，

並使經濟、循環性和永續性都同時增長(Kirchher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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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促進資源循環之經濟誘因 

 政策的引導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當今主流的環境污染防治政策

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命令與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以及經濟誘因

(Economic Incentives)。命令與管制制度為政府以法律或行政命令，制定各項污染之

管制標準，直接引導受規範者之行為，並以處罰做為達成環境品質目標的手段。而

命令與管制制度之缺點為較缺乏彈性。經濟誘因制度則為較晚發展出之政策工具，

其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以經濟手段間接引導人民的行為。政府透過制度設計，使人

民在採取符合自身經濟利益之行為的同時，也解決了環境問題，達成提升環境品質

之目標。經濟誘因制度包括課徵環境公課、可轉讓排放許可證制度、總量管制與補

貼等措施(張其祿, 2002)。其中課徵環境公課是依據污染者付費原則來訂定；補貼

則是針對減少污染者給予經濟上的獎勵。經濟誘因制度納進了市場機制，故和命令

與管制制度相比，更具成本有效性。經濟誘因制度能以較經濟的方式解決環境污染

的問題，使得經濟誘因制度在各國的環境政策中廣泛地被運用。值得一提的是，命

令與管制以及經濟誘因兩類政策工具，可以同時存在，兩者並不互相衝突。例如：

工廠即便已經繳交空污費，但仍不能無限制地排放廢氣，其所排放之廢氣仍要符合

法規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經濟誘因制度在各國的環境保護法規中屢見不鮮，我國的環保法規中亦有不

少經濟誘因的例子。例如，《環境基本法》第 28 條：「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

有，中央政府應建立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對污染及破壞者徵收污染防治及

環境復育費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利用。」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即屬於一種

經濟誘因，促使污染者減少污染的排放。《廢棄物清理法》第 16 條第一項：「依前

條第二項公告之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應向主

管機關辦理登記；製造業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於每期

營業稅申報繳納後十五日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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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屬於一種經濟誘因。《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6 條第一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

空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即是提供污染者減少

排放污染量的經濟誘因。《水污染防治法》第 11 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排

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之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含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社

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依其排放之水質水量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計算方

式核定其排放之水質水量，徵收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水污染防治費亦是對污染者

提供污染減排的經濟誘因。《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12 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以海洋為最終處置場所者，應依棄置物質之種類及數量，徵收海洋棄置費，納

入中央主管機關特種基金管理運用，以供海洋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洋污染

處理、海洋生態復育、其他海洋環境保護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使用。」海洋棄

置費亦屬於經濟誘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8 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

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公告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

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並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徵收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亦可視為對污染者提供污染減量的經濟誘因。 

課徵環境公課與補貼兩項制度為常用於固體廢棄物減量及促進資源循環之經

濟誘因。課徵環境公課(例如：掩埋稅、焚化費)除了能落實污染者付費，也能提升

掩埋及焚化的處理成本，以抑制採用掩埋及焚化處理方式的廢棄物量，促使廢棄物

進行循環利用。補貼則是對於廢棄物的循環利用給予經濟上的利益，降低將廢棄物

再製成產品所花費的成本，提升再生物料之市場競爭性，進而提升再生物料之供給

量。此外，減稅也可以達成與補貼類似之效果。以下針對環境公課與補貼進行較詳

盡之介紹： 

⚫ 環境公課 

公課指政府為獲取收入之目的，對人民強制課予之金錢給付。公課的類型可分

為稅、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四種。稅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為滿足政務需要所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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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之金錢，以獲得收入為主要目的或附隨目的，一般為統收統支，無特定對待給

付關係。規費為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據受益者付費原則，向特定人所課徵之金錢，以

支應因對該特定人提供服務所產生之費用，具有對價關係。受益費亦為依據受益者

付費原則所課徵，為中央或地方政府向受益人所課徵之金錢，以支應因公共設施興

建、改良所花費之費用(鄧為元, 2008)；特別公課與稅不同，並不是為了滿足中央

或地方政府財政需要，而對全部人民所課徵，特別公課是為了達成特定目的，而向

與該目的有關連之特定人士所課徵的金錢。特別公課經常流入特別基金，專款專用

於達成特定目的，而不流入國庫作為他用(蔡琮浩, 2020)。 

環境公課是政府基於維持環境品質之目的，以污染者付費原則，向污染行為人

收取費用，促使污染行為人減少污染，屬於一種經濟誘因制度。環境公課之課徵在

經濟學的觀點上，為將環境污染所造成之外部成本，轉移到污染者身上，使污染者

在降低成本讓本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減少污染之排放，使環境問題獲得改善。

環境公課之課徵可改變廠商的成本結構，使污染較嚴重之廠商，其所負擔之成本變

多，進而使其失去競爭優勢，漸漸退出市場。污染較輕的廠商會因為其所負擔之成

本相對低而具競爭優勢，漸漸取代污染較重者(王毓正, 1999)。我國現行的環保法

規中，亦可看到徵收環境公課的案例。前述列舉之我國環保法規中經濟誘因的例子

(回收清除處理費、空氣污染防制費、水污染防治費、海洋棄置費、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費)皆屬之，且皆以環境特別公課之型式課徵。 

除了前述之出現於我國環保法規中之環境公課外，尚有掩埋稅(費)以及焚化稅

(費)……等國外常見之環境公課，其主要目的皆為促進廢棄物循環利用。掩埋為常

見的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起初，掩埋稅的課徵是為了將掩埋廢棄物所產生之外部

成本(例如：噪音、臭味、空氣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內部化。隨著時空的演變，

課徵掩埋稅的目的除了是原本的單純希望減少廢棄物的掩埋量之外，也發展出另

一個目的：促進廢棄物循環利用。掩埋稅稅率的提升會使得掩埋處理的成本提升，

減少廢棄物其他處理方式與掩埋處理之間的成本差距，進而使其他的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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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變得更具吸引力，促使更多的廢棄物採用再利用的處理方式，有利於廢棄物再

利用產業的發展，使資源循環產業更具競爭優勢(Hoogmartens et al., 2016; Withana, 

2014)。 

焚化為常見的廢棄物中間處理方式，課徵焚化稅的目的與課徵掩埋稅的目的

相似，為使廢棄物焚化處理的成本提高。廠商在降低成本的考量下，會自發地採用

替代方案處理廢棄物，進而促進廢棄物循環利用，使資源循環產業更具競爭優勢。

此外，以瑞典為例，該國對化石燃料的燃燒課徵能源稅及碳稅，但焚化爐燃燒石油

所提煉出來的物品(例如：塑膠)而產生能源時，並不會被課徵能源稅及碳稅，是故

焚化稅可以補足能源稅及碳稅徵收的漏洞。根據文獻所估計，當瑞典的焚化稅訂為

每噸 400 瑞典克朗(約 1200 新台幣)時，資源回收量可增加 7 萬噸，採生物處理之

廢棄物量則增加 50 萬噸；當瑞典的焚化稅訂為每噸 700 瑞典克朗(約 2100 新台幣)

時，資源回收量可增加 25萬噸，採生物處理之廢棄物量可增加 80萬噸(Hoogmartens 

et al., 2016; Sahlin et al., 2007)。 

 根據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22 年 4 月發布之綠色稅收追蹤報告，該報告

針對全球 45 個國家進行環境相關稅收調查。該報告所調查的國家橫跨全球五大洲，

並包含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報告中指出，其所調查的 45 個國家中，計有 33

個國家有針對固體廢棄物處理課徵環境相關稅收，顯現固體廢棄物相關之環境公

課在世界各地相當常見(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2022)。 

由於一個國家中各個行政區的社會文化背景、環境問題可能存在著相當大的

差異，因此，因地制宜的區域化環境政策越來越受到重視(Gibbs & Jonas, 2000)。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布之綠色稅收追蹤報告指出：針對固體廢棄物處理所課徵

之環境相關稅收，可由中央政府所課徵，亦可由地方政府所課徵。在 33 個有針對

固體廢棄物處理課徵環境稅收的國家中，有澳洲、比利時、加拿大、德國、義大利、

日本、荷蘭、西班牙、瑞士、美國共 10 個國家具有地方層級的固體廢棄物相關環



doi:10.6342/NTU202201260

 

22 

 

境稅收，可見由地方政府針對固體廢棄物處理課徵環境公課在國外並不罕見(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2022)。 

⚫ 補貼  

補貼是另一種促進資源循環的經濟誘因，其與課徵環境公課的手段正好相反，

補貼是藉由給予再利用行為者經濟上的利益，誘導人民進行資源再利用，以促進資

源循環。補貼的實施可降低生產者生產再生物料的成本，並降低再生物料的價格，

提升再生物料之市場競爭性，進而提升再生物料之供給量。 

成本、資金、技術和政策支持是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的主要瓶頸。此外，再生物

料在市場上還要和原生物料競爭，更不利於資源循環產業的發展。為了扶植資源循

環產業的發展，以歐洲為主的已開發國家相繼推出一系列鼓勵資源循環的補貼政

策，可見政府的補貼是促進資源循環的重要動力(Feng et al., 2021; Wong et al., 2012)。 

 補貼政策依其目的以及補貼的事物不同，可分為四類： 

1. 初期補貼(Initial Subsidy) 

為一次性的補貼，主要目的是吸引企業擴大再生物料的產能，在企業投入新的

再生物料產製相關設備時，給予金錢的資助，從而促進資源循環產業的發展。 

2. 回收補貼(Recycling Subsidy) 

指政府依照每一種回收物的補貼費率，以及回收物的數量，給予回收商對應的

補貼。回收補貼的目的是促使回收商收購更多的回收物，以供應資源循環產業

所需。 

3. 研發補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sidy) 

為政府定期提供資源循環產業用於研究及發展新技術、設備的補貼，幫助資源

循環產業跨越再利用技術的門檻，並降低再生物料生產成本。 

4. 生產補貼(Production Subsidy) 

是政府為了激勵資源循環產業提高再生物料品質、生產效率和產能，向資源循

環產業提供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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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僅是補貼政策理論上的分類，實際上執行的補貼，並不一定能很明確的歸

類，可能會跨兩個以上的類別。而補貼也可以透過其他的型式來執行，例如：減稅、

低利貸款。雖然執行的方式不一樣，但可以達成一樣的目的(Wang et al., 2014)。 

根據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22 年 4 月發布之綠色稅收追蹤報告，內容指

出：其所調查的 45 個國家中，計有 24 個國家有針對廢棄物回收、資源循環進行補

貼。顯現促進資源循環的補貼政策在世界各地相當常見。此外，促進資源循環的補

貼，可由中央政府所執行，亦可由地方政府所執行。在 24 個有針對資源循環進行

補貼的國家中，有澳洲、巴西、墨西哥、美國共 4 個國家具有地方級別之資源循環

補貼。雖然各國中地方級別之資源循環補貼的案例相對少，但仍有案例可循，顯示

地方級別之補貼仍為可行的選項之一(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2022)。 

 

2.2.4 都市層級的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被視為是重要的減碳策略之一，世界各地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央與地

方政府推動循環經濟政策的案例，其中在都市地區所執行的循環經濟策略在近年

來日益受到重視。因為世界上有 55%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區，且到 2050 年之時，

預計居住在都市的人口比例將增加到 66%(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ffairs, 2018)。都市地區僅占全球總陸地面積的 2%，卻創造了全球約 70%的

GDP(Paiho et al., 2020)。由於人類過度集中於都市地區，導致都市消耗大量的自然

資源，並產生大量的廢棄物，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例如：資源耗竭、生態系統退

化、空氣污染、水污染(Bai, 2007; Satterthwaite, 2011)。此外，都市為全球暖化的主

要驅動力，都市地區的人類活動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70%以上(Kongboon et al., 2022)。 

 在文獻資料中，以都市為主體推動循環經濟或其他減碳措施的重要性亦不斷

地被強調，聯合國環境署在一份報告書中提到：都市在採購、加工和資源使用方面

所做的選擇，對地球未來的永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UNEP, 2012)。Heidrich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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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關於氣候變遷的研究中指出：都市在全球減緩和調適氣候變遷的行動中扮

演著重要角色(Heidrich et al., 2013)。Reckien 等人在另一篇關於氣候變遷的研究中

亦說明了都市地區在全球調適和減緩工作的重要性(Reckien et al., 2014)。Yang 等

人指出：都市是達成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重要參與者(Yang et al., 2018)。Christis

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國家和地方政府日益重視循環經濟，因此關於都市所實施的循

環經濟策略對減緩氣候變遷的效果之研究，顯得越來越重要(Christis et al., 2019)。

Gao 等人認為：都市是推廣循環經濟策略的關鍵政策執行者(Gao et al., 2021)。

Papageorgiou 等人在研究中提及：學界和政界一致認為都市是使全球邁向永續發展

的關鍵(Papageorgiou et al., 2021)。 

 臺灣有接近 70%的人口居住在六都地區，高於世界平均都市人口比例(55%)。

我國詳細的六都人口數，以及該地區人口數占全國人口數的比例如表 2-1 所列。

由於我國的人口高度集中於六都地區，人口數越多，消耗的自然資源也越多，產生

的廢棄物也越多。因此六都地區相當有推動循環經濟的潛力，以都市為主體推動的

循環經濟策略可能較易有成效。此外，全臺人口密度最高的縣市為台北市，其人口

密度高達 9089.78 人/km2，比人口密度次高的新北市高出許多。台北市人口密度約

為新北市人口密度的 4.7 倍，且為全國人口密度的 14 倍以上，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臺灣六都人口及人口密度統計表 

區域別 人口數(人) 人口數全國占比 人口密度(人/km2) 

台北市 2,470,599 10.65% 9089.78 

新北市 3,972,841 17.13% 1935.55 

桃園市 2,262,765 9.75% 1853.28 

台中市 2,799,312 12.07% 1263.86 

台南市 1,851,483 7.98% 844.79 

高雄市 2,724,134 11.74% 922.86 

六都合計 16,081,134 69.33% 1010.75 

全國合計 23,196,178 100.00% 640.83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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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築廢棄物之循環利用潛力 

 建築產業是增長經濟與增進社會福利的重要產業之一(Bao & Lu, 2020)，然而

其也造成許多環境問題，例如：粉塵污染、噪音污染、大量耗用自然資源、產生大

量固體廢棄物。建築產業是造成環境品質惡化的元兇之一(Esa et al., 2017; Shen et 

al., 2007)。資源效率低為全球的建築產業普遍的問題(Shooshtarian et al., 2022)，建

築產業消耗了全球約 40%的能源(Herczeg et al., 2014)，占全球資源消耗量的

50%(Gallego-Schmid et al., 2020)，產生了全球約 30% ~ 40%的固體廢棄物量(Jin et 

al., 2019)，並占全球總碳排量的 20%左右(Gallego-Schmid et al., 2020)。 

 由於建築產業為全球資源耗用、碳排放與固體廢棄物產出的主要產業之一，因

此其為循環經濟推動上，不可不納入的部門(Rios et al., 2022)。建築產業採用循環

經濟的潛力最大(Brambilla et al., 2019)，因為建築產業循環經濟的推動不僅可以帶

來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效益，並增加就業機會，使 GDP 提升，還可以減少自然資源

的開採(Liu et al., 2021)。因此建築和拆除廢棄物(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C&DW)在許多循環經濟政策中，被訂為循環政策執行的關鍵項目(Bao & Lu, 2020)。 

 建築和拆除廢棄物簡稱建築廢棄物，為建造、改建和拆除作業中所產生的固體

廢棄物。回收的建築廢棄物可以再製成建築材料，例如：廢混凝土可以經再製程序，

成為再生混凝土骨材(Recycled Concrete Aggregates；RCA)，用於製作混凝土(Zhao 

et al., 2020)。Coelho 與 de Brito 對一個處理量為每小時 350 噸的建築廢棄物回收處

理廠進行實廠案例研究，分析其能源消耗量與碳排放量，並與原生建築材料相比。

該研究將建築廢棄物的收集、處理廠的操作和再生物料的運輸階段都納入考量，並

針對處理廠設備的規模、運輸所使用的燃料種類和建築廢棄物的品質等因素進行

敏感度分析。根據分析結果，生產單位重量的原生建築材料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至少為再生建築材料之 4 倍，原生建築材料之能源消耗量則至少為再生建築材

料之 2.2 倍(Coelho & de Bri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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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環保署廢管處指出：目前國內建築廢棄物的主要組成為金屬、木材、土石、

磚瓦、陶瓷、混凝土塊、塑膠、玻璃等。金屬可直接送往工廠熔鑄，再利用率幾乎

達百分之百。木材主要作為燃料使用。土石、混凝土塊、磚瓦等，約占建築廢棄物

總量的 60% ~ 70%，其中約 72%製成回填料、路基填料及再生級配料等，約 3%製

成再生產品(環保署廢管處, 2010)。土石、混凝土塊、磚瓦類之物質為建築廢棄物

的最大宗，占總量一半以上。然而土石、混凝土塊、磚瓦類之建築廢棄物再利用率

相對低，尚有提升空間。若土石、混凝土塊、磚瓦類之建築廢棄物再利用之比例提

高，能有效提升整體建築廢棄物的再利用率。因為金屬、木材、塑膠、玻璃類之建

築廢棄物，其再利用管道已經相當通暢，幾乎已全數循環再利用，再利用率幾乎已

無提升之空間，故本研究不將其納入評估範圍，僅針對數量龐大但再利用率有待提

升的土石、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進行循環策略評估。 

 在法規上以及口語中，描述營建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的相關名詞繁多，營建工

程相關廢棄物的分類圖如圖 2-7 所示，以下分別說明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4)： 

 

圖 2-7 營建工程相關廢棄物分類圖 

 

1. 建築廢棄物：法律上無明確定義，為口語用法。一般指建築物在建造、改建和

拆除作業中所產生的固體廢棄物，與營建剩餘物概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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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建剩餘物：泛指建築物及土木工程在興建、拆除、裝修等作業中所產生之固

體廢棄物，可分為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營建廢棄物及營建混合物。  

3.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根據內政部《營建剩餘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所定義，

為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施工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

磚、瓦及混凝土塊，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利

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4. 營建廢棄物：指建築物新建、拆除、裝修等作業中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一般

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5. 營建混合物：根據內政部《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所定義，

為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混合性事業廢棄物，

屬營建廢棄物的一環。 

 

根據上述法規對於建築廢棄物的分類方式，土石、混凝土塊、磚瓦陶瓷類建築

廢棄物在法規的定義中，屬於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圖 2-8 為我國 108 年營建工

程剩餘土石方產出、處理及利用平衡圖。在 108 年度，我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總

產出量為 3445 萬方，其中有 21.67%進行直接再利用，即土方產出後直接提供給需

土工程作使用；有 2.5%掩埋，未進行再利用；其他多數為送至收容處理場所暫置，

或處理後進行再利用，此部分稱為間接再利用。 

108 年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整體再利用率為 82.41%，尚有增長空間。進行再

利用的 82.41%中，部分的再利用方式屬於低階再利用，例如：以填海造陸、需土

及填土等填埋方式進行再利用。土石方一旦採用上述低階再利用方式，日後就不太

可能再被循環利用了。真正可以替代自然資源的耗用，即投入建材市場的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僅占 34.68%。因此，建築廢棄物作為再生建材循環利用尚有很大的增

長空間。投入建材市場進行再利用的土石方較符合資源循環的概念，故尚須提升此

再利用方式的比例以促進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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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108 年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 

資料來源：(黃榮堯, 2020)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依據其土質的不同，可再細分成九類，我國營建剩餘土石

方資訊服務中心對於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的分類方式如表 2-2 所示(黃榮堯, 2020)。

根據該分類原則，本研究所針對的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屬於土質代碼為

B5 的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我國在民國 105 年期間中，全國的 B5 類營建工程剩

餘土石方產出量為 1,453,901 立方公尺。在全國各縣市中，B5 類營建工程剩餘土石

方產出量最多的地區為台北市，其產出量為 329,929 立方公尺，台北市的產出量占

全國產出量的 22.69%。次多者為高雄市，其產出量為 247,837 立方公尺，高雄市

的產出量占全國產出量的 17.05%。其他地區的 B5 類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產出量

及其占全國產出量的比例如表 2-3 所示(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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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種類 

土質代碼 土質種類 

B1 岩塊、礫石、碎石或沙 

B2-1 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 30%) 

B2-2 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 30%至 50%) 

B2-3 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於 50%) 

B3 粉土質土壤(沉泥) 

B4 黏土質土壤 

B5 磚塊或混凝土塊 

B6 淤泥或含水量大於 30%之土壤 

B7 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表 2-3 臺灣 105 年期間六都地區的 B5 類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產出量 

區域別 
B5 類營建剩餘土石方 

產出量(m3) 
產出量占比 人均產出量(m3/人) 

台北市 329,929 22.69% 0.1335 

新北市 134,849 9.27% 0.0339 

桃園市 172,516 11.87% 0.0762 

台中市 61,161 4.21% 0.0218 

台南市 150,005 10.32% 0.0810 

高雄市 247,837 17.05% 0.0910 

六都以外 

縣市合計 
357,604 24.60% 0.0503 

全國合計 1,453,901 100.00% 0.0627 

資料來源：(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2022) 

若將表 2-3 中各區域 B5 類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量除以表 2-1 中各區域的人

口數，計算各區域人均 B5 類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量，可以發現各區域的人均混凝

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產出量差距相當大。人均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產

出量最高的區域為台北市，平均每人產出 0.1335 立方公尺的混凝土塊、磚瓦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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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廢棄物。人均產出量次高者為高雄市，平均每人產出 0.0910 立方公尺的混凝土

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而全國人均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產出量為 0.0627

立方公尺。六都中人均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產出量最低者為台中市，平均

每人僅產出 0.0218 立方公尺的混凝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台中市的人均混凝

土塊、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產出量僅為台北市六分之一，如表 2-3 所示。 

Cheng 等人之研究針對台北市的都市礦含量進行分析，該研究推估了 1965 年

至 2014 年台北市的建築材料累積量，推估結果如圖 2-9 所示。由圖 2-9 可以看出

台北市的建築材料存量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根據該研究的估算，截至 2014 年，

全台北市的建築物中，總共累積了約 15,000 萬噸的混凝土材料量、1530 萬噸的磚

材料量(Cheng et al., 2018)。可觀的建築材料存量，使得台北市未來在建築廢棄物循

環利用方面具有相當的潛力。 

 

 

圖 2-9 1965 年至 2014 年台北市的建築材料存量推估 

資料來源：(Cheng et al., 2018) 

 

2.4 以 CGE 模型評估循環政策 

 先前 2.2.1 節與 2.2.2 節分別描述了循環經濟策略對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方面

可能造成之影響。一個政策對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方面之影響，由許多因素所決定，

不同的實施標的、實施地點、時空背景、系統邊界，受到政策的影響效果可能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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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是故在政策實施前宜先進行模擬，以評估預期的目標達成與否，以及政策

可能造成之影響。 

政策模擬是指在政策實施之前，先利用模型來評估不同政策的效果，以評價政

策，作為決策之考量。模型的選擇是根據欲評估之效果所決定，舉例來說：欲評估

經濟之影響，則使用經濟模型；欲評估環境之影響，則選用環境相關之模型。值得

一提的是，不同種類的模型可以連結使用，以使評估之項目更加廣泛。模型之建立

是以過去與現在的資料為基礎，進行相關參數設定，並依據不同政策情境，設定政

策變量的數值。接著經由模型計算，求出各政策情境之內生變數數值，得出模擬結

果。 

常見的經濟政策分析工具有計量經濟模型、投入產出模型、社會會計矩陣模型

及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劉春初, 2005)。計量經濟模型以統計方法來描述經濟活

動，其以一區域過去和現在經濟活動的統計資料，預測未來的經濟變化。然而，計

量經濟模型為以歷史資料為基礎所建立的模型。對於不曾發生的經濟事件或未曾

執行的政策，則難以利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模擬(林晉勗, 2019)。投入產出模型與

社會會計矩陣模型則是假設產業結構固定、價格固定，但實際狀況卻往往不是如此。

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結合計量經濟模型、投入產出模型與社會會計矩陣模型的

優點，將產業結構變動、價格變動都納入考量，較能反映經濟體中各個產業部門間

互動的真實情況(劉春初, 2005)。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簡稱 CGE)，為

常見的政策模擬工具，主要用來分析市場經濟中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之情形，以及

部門間的互動關係。CGE 模型的發展歷史悠久，技術已相當成熟。CGE 模型為經

濟模型，以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除了用於經濟方面之評估外，自 1990

年代以來，CGE 模型已廣泛應用於分析環境政策和自然資源管理議題(Bergma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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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的研究中，已有以 CGE 模型評估環境與資源政策之案例，Freire-

González 等人以 CGE 模型評估西班牙的循環經濟促進政策，對經濟和環境方面之

影響。該研究以課徵焚化稅和掩埋稅做為模擬情境，其所評估的項目在經濟方面包

含 GDP、各部門總產出，在環境方面則包含全球暖化潛勢、海洋優養化潛勢、光

化學臭氧形成潛勢、粒狀物污染、人類毒性(癌症和非癌症)、生態毒性和資源耗用

(Freire-González et al., 2022)。Jiang 等人以 CGE 模型評估中國鐵礦砂資源稅的改

革，對於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所造成之影響(Jiang et al., 2020)。Xie 等人以 CGE 模

型評估中國的環境政策，對污染減量的成效及對經濟的影響，該研究所評估的環境

政策包含污染排放稅和污染削減補貼(Xie & Saltzman, 2000)。 

 許多研究認為都市層級循環經濟的推動，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緩

氣候變遷，具有環境效益。因此有越來越多的都市制定了循環經濟策略。然而，對

於都市層級循環經濟政策之影響的相關研究不多，可用於都市層級循環經濟政策

的政策評估模型也很少。都市制定的循環經濟策略是否真的能實現其原先設定的

目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因此需要藉由政策評估模型

來量化環境、經濟方面的影響，以確保策略的有效性(Petit-Boix & Leipold, 2018)。

綜上所述，都市層級循環經濟之政策評估模型尚有發展空間，而不像國家層級的循

環經濟，其政策模擬工具已發展得相當成熟。 

先前對於都市層級環境相關政策之政策評估的研究文獻如下：Liu 等人以區域

CGE 模型，評估湖北碳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ETS)，對於當地

GDP、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業率和投資率等經濟方面之影響，以及碳排放量之變化。

該研究的區域 CGE 模型以省層級的投入產出表為基礎，其包含 30 個省、42 個行

業別。雖然中國官方有公布省層級的投入產出表，且該研究旨在分析湖北碳排放交

易機制對湖北全省經濟及碳排的影響，理應可僅以湖北省的投入產出表為基礎建

立模型，使用一般 CGE 模型進行政策評估，而不需用到區域 CGE 模型。但該研究

為了進一步探究省際貿易量等省際影響，故採用區域 CGE 模型進行政策評估(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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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7)。Li 等人以區域 CGE 模型，評估空氣污染削減政策對北京、天津、河

北三地區經濟和環境的影響。該研究的區域 CGE 模型包含四個地區：北京、天津、

河北和中國其他地區，而環境的影響則聚焦在 PM 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四種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量。該研究採用區域 CGE 模型而非一般 CGE

模型，並將全國拆分成四個地區的原因為，其所研究的目標區域為北京、天津、河

北，而一般 CGE 模型僅能模擬國家層級的政策對於全國之整體影響，無法分析出

地方層級的影響。需使用區域 CGE 模型才能分別模擬各地區所實施之空氣污染削

減政策情境，對於各個地區的經濟和環境影響(Li et al., 2019)。Zhao 等人以動態區

域 CGE 模型，評估中國的碳定價(Carbon Pricing)政策和稅收再使用機制(Revenue 

Recycling Schemes)，對於全國及各個省份 GDP、碳定價收入、所得分配、碳排放

量之影響。該研究的區域 CGE 模型以中國 2017 年多區域投入產出(MRIO)表為基

礎，其包含 30 個省級地區，並將生產部門數量濃縮成 12 個。該研究欲分析之項目

包含各個省份的經濟與碳排放量之影響，故須採用區域 CGE 模型方可進行政策評

估(Zhao et al., 2022)。Zeller 等人建立多區域廢棄物投入產出(WIO)模型，以該模型

從布魯塞爾地區的廢棄物流、廢棄物產出強度和廢棄物處理方式分析都市廢棄物

代謝。該研究旨在分析布魯塞爾地區廢棄物管理系統的現狀，以訂定廢棄物減量措

施和評估循環經濟的潛力。該研究的多區域廢棄物投入產出模型以比利時的區域

間供應和使用表以及投入產出表為基礎所建立，以模擬布魯塞爾地區、比利時的其

他兩個地區(the Walloon and Flemish region)、歐洲和非歐洲之間的經濟流動。由於

該研究以評估布魯塞爾地區都市廢棄物代謝情況為目標，而非以比利時全國為評

估對象，故使用多區域廢棄物投入產出模型(Zeller et al., 2019)。 

 相較於投入產出模型，CGE 模型能解釋經濟體中各個產業部門間之互動關係

以及資源配置情形，故為政策評估常用之模擬工具。CGE 模型通常進行國家層級

的模擬，評估整個國家之經濟狀態及資源配置情形。而後為了擴展 CGE 模型的應

用層面至地方層級，故發展出了區域 CGE 模型。區域 CGE 模型是以 CGE 模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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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所發展出，可用於地方層級的政策評估，模擬特定區域之經濟狀態及資源配置

情形。近年來區域 CGE 模型越來越常用於地方層級的分析，逐漸取代常先前常用

於地方層級分析的投入產出(IO)模型之地位(Ghaith et al., 2021)。然而回顧國內外文

獻，雖有以區域 CGE 模型評估碳排放交易機制、空氣污染削減政策、碳定價政策

等環境相關政策，但未有以區域 CGE 模型來評估都市層級循環經濟政策之案例。

而都市層級循環經濟的推動被認為是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策略，因此，評估都市層

級循環經濟策略的區域 CGE 模型亟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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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  

本章節主要說明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之建構方法。首先於 3.1 節綜觀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於 3.2 節說明本研究之情境設定，並依序於 3.3 節與 3.4 節說

明本研究所使用的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區域 CGE 模型)與碳盤查模型之基礎

理論與建構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以評估當一地區實

施循環經濟促進政策時，對於全國各個區域溫室氣體排放及經濟之影響。本研究的

研究流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政策情境設定、區域 CGE 模型模擬、碳

盤查模型模擬以及結果闡釋，研究流程如圖 3-1 所示。前述四個步驟之說明如下： 

1. 政策情境設定：本研究以補貼及課徵環境特別公課兩種國內外常用的資源循

環促進政策，組合出三種政策情境，並設定低額、中額、高額三種經濟誘因金

額進行模擬，以評估促進建築廢棄物循環利用的政策對於全國各個區域溫室

氣體排放及經濟之影響。 

2. 區域 CGE 模型模擬：循環經濟促進政策的實施會使原來的經濟體發生變動。

變動的發生會使區域 CGE 模型中的方程式改變，使模型不再是原本的平衡狀

態。因此區域 CGE 模型會重新演算以達成新的平衡狀態，而後產出一張新的

SAM 表。新的 SAM 表將呈現經濟體受政策影響後各部門間之互動情形與資

源重新分配的狀態。三種政策情境藉由區域 CGE 模型的模擬後，得出各個區

域各個產業的總產出與附加價值，可以此評估該政策對於經濟之影響。 

3. 碳盤查模型模擬：藉由區域 CGE 模型模擬不同政策情境下各個產業的總產出

變化後，以總產出作為碳盤查模型的輸入變數。經由模型運算後，得出各個區

域各個產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可以此作為評估環境影響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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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闡釋：根據各個政策情境所模擬出來之經濟方面的變化以及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變化，對各個政策情境進行綜合評估與討論。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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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情境設定 

本研究以自然資源耗用量大、溫室氣體排放量多、固體廢棄物產出量多的建築

產業為例，作為循環經濟策略的標的產業，因為建築產業實施循環經濟的潛力相當

大。本研究所有的循環經濟促進政策，皆是以提升建築產業的資源循環為目標。 

補貼與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為國內外常用之資源循環促進政策，故本研究以「對

再生建築材料業實施補貼」、「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為提供經濟誘因之

政策，以上述政策組合出三種政策情境。三種政策情境分別為僅實施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政策、僅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同時實施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本研究以台北市實施上述政策為

例，進行模擬及分析。在本研究的情境設定中，假設僅台北市政府在其所管轄的區

域內實施上述政策，而其他地方之政府則未實施上述政策。 

本研究參考 OECD 環境處的統計資料設定經濟誘因費率，該資料統計了世界

上 123 個國家的環境稅占該國總稅收的比例。根據該統計資料，世界各國中環境

稅率前三分之一高的國家，環境稅占該國總稅收的比例為 6.8%以上；世界各國中

環境稅率中間三分之一的國家，環境稅占該國總稅收的比例為 4.1%至 6.8%；世界

各國中環境稅率前三分之一低的國家，環境稅占該國總稅收的比例為 4.1%以下。

本研究參考臺灣鄰近國家之環境稅收制度，訂定模擬情境。日本的環境稅占該國總

稅收的比例為 4.08%，為低環境稅率的國家；而韓國的環境稅占該國總稅收的比例

為 11.39%，為高環境稅率的國家(OECD, 2020)。另根據我國財政部統計處所公佈

之 105年各項稅收比例資料，我國 105年之間接稅總額占總稅收的比例為 37.5%(侯

永盛, 2020)。 

根據上述資料，可推算出若本研究情境設定之環境稅率欲與低環境稅率的日本

相當，則環境稅約占間接稅總額的 10.9% (即 4.08% ÷ 37.5%)。本研究取接近之整

數，設定環境稅占間接稅總額的 10%為低環境稅率情境。本研究情境設定之環境

稅率若欲與高環境稅率的韓國相當，則環境稅約占間接稅總額的 30.3% (即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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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因此本研究的高環境稅率情境設定為環境稅占間接稅總額的 30%。另取

10%與 30%之中間值，環境稅占間接稅總額的 20%為中環境稅率情境。 

本研究的模擬對象以都市為主體，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9 款第 2 目與第 19 條

第 9 款第 2 目分別明定環境保護事項為直轄市、縣(市)之自治事項。基於地方自治

法理，地方立法機關得制定自治條例，根據該地區特殊之環境問題，課徵地方性質

的環境公課。環境公課常以稅或特別公課的型式課徵，稅的特徵是政府為支應政務

支出及達成其他行政目的，基於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租稅法定原則，向人民強制課

徵之金錢，一般為統收統支；特別公課則為基於滿足特定目的之財政需要，對於特

定群體所課徵之金錢，並非為了滿足政府一般財政需要而對全國國民所課徵，其經

常流入特別基金，專款專用，而不流入國庫。我國目前環保法規中的經濟誘因，多

是以特別公課的型式收取，如：空氣污染防制費、水污染防治費、海洋棄置費……

等(蔡琮浩, 2020)。故本研究之情境設定採用與環境稅概念相似但具有專款專用特

徵的環境特別公課，作為促進資源循環的經濟誘因。本研究分別以環境特別公課占

間接稅總額的 10%、20%、30%來模擬低環境稅率、中環境稅率、高環境稅率之情

境。而補貼的金額，則比照環境特別公課，分別以補貼金額為間接稅總額的 10%、

20%、30%來模擬低額、中額、高額補貼的情境。 

本研究的情境設定採用三種政策組合，搭配三種經濟誘因費率，組成九種情境，

詳如表 3-1 所列。表 3-1 的縱軸為實施之政策，本研究之政策情境為台北市政府

僅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僅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同

時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表 3-1 的橫

軸為經濟誘因之費率，本研究參考臺灣鄰近國家之環境稅率，設定 10%、20%、30%

三種經濟誘因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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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研究之情境設定 

             費率 

政策 
低經濟誘因(10%) 中經濟誘因(20%) 高經濟誘因(30%) 

台北市政府補貼

再生建築材料業 

補貼 10%情境 

政府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補貼金額為

該產業所繳之間接

稅總額的 10% 

補貼 20%情境 

政府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補貼金額為

該產業所繳之間接

稅總額的 20% 

補貼 30%情境 

政府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補貼金額為

該產業所繳之間接

稅總額的 30% 

台北市政府向污

染整治業課徵環

境特別公課 

收費 10%情境 

政府向污染整治業

課徵環境特別公課，

課徵金額為該產業

所繳之間接稅總額

的 10% 

收費 20%情境 

政府向污染整治業

課徵環境特別公課，

課徵金額為該產業

所繳之間接稅總額

的 20% 

收費 30%情境 

政府向污染整治業

課徵環境特別公課，

課徵金額為該產業

所繳之間接稅總額

的 30% 

台北市政府同時

實施補貼再生建

築材料業與向污

染整治業課徵環

境特別公課 

補貼+收費 10%情境 

政府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並向污染整

治業課徵環境特別

公課，補貼及課徵之

金額皆為該產業間

接稅總額的 10% 

補貼+收費 20%情境 

政府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並向污染整

治業課徵環境特別

公課，補貼及課徵之

金額皆為該產業間

接稅總額的 20% 

補貼+收費 30%情境 

政府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並向污染整

治業課徵環境特別

公課，補貼及課徵之

金額皆為該產業間

接稅總額的 30% 

 

3.3 區域 CGE 模型 

3.3.1 模型簡介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稱 CGE 模型，

其發展的歷史悠久，已逐漸成為各國進行政策模擬的主要工具之一。CGE 模型的

原理奠基在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架構，該模型主要是用來分析消費者、生產者與

政府的行為，對於經濟個體及各種資源配置之相互影響關係，以及經濟體內各產業

部門間的互動情形，可視為一地區經濟社會的縮影(楊浩彥, 2017)。CGE 模型可評

估當政府施行一項政策而對原本的經濟體產生外生衝擊(例如：補貼、課徵環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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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對於產業之影響，其模擬結果可呈現包含產業面及總體經濟面的變化(林晉

勗, 2019)。 

本研究情境設定之補貼與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屬於一種價格政策，而 CGE

模型在為數眾多的用於政策評估之經濟模型中，擅長於反映價格的變化，故本研究

以 CGE 模型作為經濟評估模型。 

CGE 模型運作所需的基本資料為社會會計矩陣(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簡稱

SAM 表)，SAM 表以最常用來代表整體經濟資源流向關係的投入產出表(IO)為基

礎，並將其延伸展開，以展示經濟體內各部門的互動關係及資源配置情形。SAM

表主要分為六個帳目，分別為：活動帳、商品帳、要素帳(含勞動、資本兩種要素)、

機構帳(含企業、家計、政府三個部門)、資本帳、貿易帳。前述帳目可視模擬評估

的需要，將一個帳目拆分成數個部門，例如：將活動帳與商品帳欄位，根據我國 105

年投入產出表(IO)的產業部門分類方式，拆分成 63 個產業部門，則可評估每個產

業受政策影響後，部門間經濟流向的改變與資源重新配置之情形。 

 CGE 模型以多組經濟數學方程式描述各個部門間之交互關係，並以 SAM 表

作為輸入模型之初始條件。當實施新的政策時(即對模型產生「衝擊」)，模型中的

經濟數學方程式便會改變，產生一組新的聯立方程式，故模型也會求解出一組新的

解。本研究之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以 GAMS (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軟體編輯求解。 

 將原始 SAM 表匯入 CGE 模型，而後對 CGE 模型中的多組聯立方程式進行求

解，求解完成後會產出一張新的 SAM 表。原始 SAM 表所呈現的是經濟體受衝擊

前，各部門間的關係與資源配置狀態，其匯入 CGE 模型後作為模型之初始條件使

用。當衝擊發生時，CGE 模型的經濟數學方程式將改變，原始 SAM 表中的值已不

再是模型中新的經濟數學方程式之解，故需重新對新的經濟數學方程式進行求解

的動作。經軟體演算完成後，新求出的解會組成一張異於原始 SAM 表的新 SAM

表，新 SAM 表所呈現的是經濟體受衝擊後，經濟體內各部門間的互動關係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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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置的狀態。而在未受任何衝擊的情況下，由於 CGE 模型的經濟數學方程式

未發生變動，原始 SAM 表中的值即為方程式的解。故軟體演算完成後，匯出的

SAM 表將與原始 SAM 表完全相同，意即經濟體內各部門的相互關係與資源配置

狀態未變動。進行情境模擬前，可先檢視在未受衝擊的情況下，模型匯出的 SAM

表是否與原始 SAM 表完全相同，以此方式確認模型的正確性(李昀晟, 2019; 楊浩

彥, 2017; 賴彥廷, 2021)。 

 CGE 模型的運作，從 SAM 表的編制到經濟數學方程式的使用，均有其假設。

透過假設將現實經濟體中複雜的狀況簡化，使模型得以運用來進行政策模擬。本研

究的 CGE 模型，其主要假設如下： 

1. 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 

2. 消費者追求最大效用。 

3. 市場藉由價格的調整，達到均衡狀態。 

4. 各產業部門的生產技術為巢式李昂鐵夫函數型態 (nested Leontief function 

form)。 

5. 各產業投入的資本與勞動間的關係符合柯布 -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型態。 

6. 為完全競爭市場。 

7. 同一產業的進口品和國產品具有不完全替代的特性。 

8. 出口品的需求由出口品之世界價格和出口品之國內價格的相對比率來決定。 

9. 家計消費的效用函數為 Cobb-Douglas 函數型態。 

10. 投資由儲蓄來決定，所有儲蓄均用於投資財的購置。 

11. 在 CGE 模型「價值=價格ⅹ量」的關係式中，僅「價值」代表真實數值，「價

格」和「量」皆為相對變化率，且所有產品價格的起始值皆設為 1 (並非設為

真實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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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了能源的成本外，原生建築材料業及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成本結構相同。 

13. 全國各地區的同一產業部門，其成本結構相同。 

14. 全國各地區的再生建築材料業，占建築材料業的比例皆相同。 

3.3.2 社會會計矩陣(SAM 表)之建立 

 社會會計矩陣(SAM 表)描述了一特定地區於市場均衡的狀態下，經濟體內各

部門間的經濟流向及資源配置情形，前述「特定地區」通常為國家，但也可以是包

含多個國家之地區，例如：東南亞地區、歐盟。SAM 表以活動帳、商品帳、要素

帳(分為勞動、資本兩要素)、機構帳(分為企業、家計、政府三部門)、資本帳、貿

易帳六個主要帳目來呈現價值流動，SAM 表中每一格數字的意義為：i 部門(表中

左方直行的部門)與 j 部門(表中上方橫列的部門)間之價值轉移，對 i 部門而言，該

值為流入 i 部門的價值，即該值為 i 部門收入；對 j 部門而言，該值為流出 j 部門

的價值，即該值為 j 部門的支出。 

匯入 CGE 模型的 SAM 表，其主要帳目可再拆分成數個部門，以評估一特定

地區(例如：國家)內各個產業受政策衝擊時，產業部門間的價值流動。若將主要帳

目拆分出的部門進一步劃分小區域(例如：城市)，拆分出特定地區內各個小區域之

各個部門，以評估一特定地區內每個小區域的各個產業受政策衝擊時，部門間的價

值流動，此進一步細分小區域的 SAM 表，可用於「區域 CGE 模型」。 

區域 CGE 模型相較於一般 CGE 模型，最大的優勢在於其可評估地方層級的

政策。一般的 CGE 模型只能呈現全國性的政策衝擊發生時，國內各個產業部門間

的價值流動。一般的 CGE 模型可評估政策對於全國經濟之影響及資源配置情形，

但無法看出該政策對於各個城市之影響，亦無法用以評估地方層級的政策。區域

CGE 模型可評估政策衝擊發生時，國內每個城市之各產業部門間的價值流動，其

可模擬地方層級的政策對於各個城市之經濟影響及資源配置情形，亦可模擬政策

對整體經濟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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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表架構圖如圖 3-2 到圖 3-4 所示，圖中背景為橙色之區塊為 SAM 表的

主要帳目，背景為藍色之區塊為主要帳目所細分出的部門，紅色框線所圍之儲存格

則為 IO 及 SAM1~SAM6 之範圍。最簡化的 SAM 表，即未將主要帳目拆分，僅呈

現全國各帳目間價值轉移的 SAM 表(以下稱為「小 SAM 表」)，其架構如圖 3-2 所

示。將小 SAM 表的主要帳目展開成數個部門的 SAM 表(以下稱為「大 SAM 表」) ，

其架構如圖 3-3 所示，圖 3-3 將小 SAM 表之活動帳與商品帳細分成農業、工業、

服務業三個部門，而要素帳、機構帳、資本帳、貿易帳也需配合著活動帳與商品帳

的變更進行欄位的擴充。將大 SAM 表的產業部門進一步依區域劃分之 SAM 表(以

下稱為「分區域大 SAM 表」)，其架構如圖 3-4 所示，圖 3-4 將大 SAM 表之農

業、工業、服務業三個產業部門依城市別區分，假設該國的行政區劃分僅有 A、B

兩個城市，故活動帳與商品帳細分成 A 城市農業、A 城市工業、A 城市服務業、B

城市農業、B 城市工業、B 城市服務業六個部門，要素帳、機構帳、資本帳、貿易

帳欄位亦配合著活動帳與商品帳的變更而進行欄位的擴充。 

 

 

圖 3-2 小 SAM 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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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大 SAM 表架構圖 

 

 

圖 3-4 分區域大 SAM 表架構圖 

 本研究參考「政策評估：多部門分析法」(楊浩彥, 2017)及「投入產出分析：理

論與實務」(王塗發, 2020)兩文獻中所述之方法，編制我國民國 105 年期間之 SAM

表，以作為匯入區域 CGE 模型之原始 SAM 表。臺灣地區 105 年 SAM 表編制步驟

如下： 

1. 建立小 SAM 表 

小 SAM 表中大部分的數據資料可由「107 年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中查得，

本研究為配合投入產出表(IO)之編制資料的年度(105 年)，故取其 105 年的統

計值。國內銷售、勞動所得、資本所得、對外貿易欄位之數據則透過各帳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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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而得。若小 SAM 表中各帳目縱行之加總不等於其橫列加總，則透過調

整項欄位調整，使各帳目之縱行加總等於橫列加總。本研究所建立之小 SAM

表，其資料皆盤點自「107 年國民所得統計年報」，因此小 SAM 表不須透過調

整項調整，各帳目縱向總支出即等於橫向總收入，為平衡狀態。 

表 3-2 為本研究所建立之 105 年臺灣地區小 SAM 表，表中每一儲存格中

的中文字代表該格數據之意義，每一儲存格中的數字則為盤點資料或平衡而

來之價值移轉金額，單位為新台幣百萬元。表中背景為淺綠色之儲存格代表其

數據來源為國民所得統計年報，背景為紫色之儲存格則代表其為透過帳目收

支平衡而得之值。 

表 3-2 臺灣地區 105 年小 SAM 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 建立大 SAM 表 

(1) 盤點大 SAM 表所需之資料：105 年「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及「國民所得統計年報」。 

(2) 將小 SAM 表之活動帳與商品帳欄位，根據 105 年生產者價格交易表的產

業部門分類，細分成 63 個部門，要素帳、機構帳、資本帳、貿易帳欄位

勞動 資本 企業 家計 政府

國內銷售

25781835

出口

11808128
37589963

中間需求

20234575

民間消費

9082075

政府消費

2482242

固定資本形成

3807567

存貨變動

-10001
35596458

勞動
勞動報酬

 7740858

國外勞動報酬

淨額

4590

7745448

資本
企業盈餘

 6154164

國外財產所得

淨額

446551

6600715

企業
資本所得

6600715
6600715

家計
勞動所得

7745448

總盈餘分配

3861193

轉移支付淨額

1293881

國外移轉支付

淨額

-101988

12798534

政府
間接稅淨額

759410

進口稅

199880

總直接稅

578524

總直接稅

2524851

國外移轉支付

淨額

-484

4062181

固定資本消耗

 2700956

企業儲蓄

2160998

民間儲蓄

1191608

政府儲蓄

286058
6339620

進口

9614743
12156797

37589963 35596458 7745448 6600715 6600715 12798534 4062181 6339620 12156797

貿易帳資本帳

對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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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配合著活動帳與商品帳的變更而進行欄位的擴充，形成大 SAM 表，表 

3-3 為本研究所建立之 105 年臺灣地區大 SAM 表。 

(3) 將盤點而來的資料填入大 SAM 表中相對應的位置，如表 3-3 所示，表 

3-3 中以黃色標示資料來源為「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者；

以粉紅色標示資料來源為「國民所得統計年報」者；綠色之儲存格則表示

其數據為透過平衡關係計算得出。大 SAM 表中的 IO、SAM3 中的出口、

SAM4 及 SAM5(表 3-3 中的黃色儲存格)，其資料來自於 105 年「生產者

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SAM1 的數據來自於「國民所得統計年報」

中的「國內生產毛額及要素所得依行業分」。 

(4) 設定活動帳對商品帳(IO)欄位之新邊界條件，IO 任一直行之總和為中間

投入，中間投入的資料來自於「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中的「國內生產毛額

及要素所得依行業分」。 

(5) 將大 SAM 表中擴充的欄位加總，並與小 SAM 表中相對應之欄位進行比

較，其數值理應相同。若二者相對應之欄位數值不相同，則需對大 SAM

表中相對應之數值進行調整，調整方式為將大 SAM 表中相對應之數值皆

乘上調整係數，調整係數以小 SAM 表數值為分子，以大 SAM 表中相對

應之擴充的欄位之總和為分母。 

(6) IO 中任一橫列之總和為中間需要，國產內銷與中間需要(表 3-3 中的綠色

儲存格)可透過各部門的縱向總支出等於橫向總收入之平衡關係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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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臺灣地區 105 年大 SAM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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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分區域大 SAM 表 

(1) 盤點分區域大 SAM 表所需之資料：各縣市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企業單

位生產淨額－按細行業別分」及 105 年「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

額)」。 

(2) 將大 SAM 表之活動帳與商品帳欄位的 63 個部門，每一產業部門從原來

的全國總和拆分成七個區域，七個區域分別為：台北、新北、桃園、台中、

台南、高雄、其他(全台六都以外的其他縣市)，活動帳與商品帳欄位從原

本的 63 個部門擴展成 441 個部門(即 63 部門 × 7 個區域)。要素帳、機構

帳、資本帳、貿易帳欄位亦配合著活動帳與商品帳的變更而進行欄位的擴

充，形成分區域大 SAM 表。 

(3) 根據各縣市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企業單位生產淨額－按細行業別分」資

料，算出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其他地區 63 個產業部

門，其勞動報酬、經營營餘、間接稅、折舊、中間投入、原始投入、生產

總額，分別占全國該產業之總和的比例。接著將大 SAM 表中 SAM 1、

SAM3 中的出口、SAM4 及 SAM5 之全國 63 個部門的數據資料，細分成

七個區域的數據，並填入分區域大 SAM 表中相對應之位置。將大 SAM

表 SAM 1 中的勞動報酬數據，乘上一地區該產業勞動報酬占全國該產業

之總和的比例，即可得該地區該產業之勞動報酬數據。將大 SAM 表 SAM 

1 中的企業盈餘數據，乘上一地區經營營餘占全國該產業之總和的比例，

即可得該地區該產業之企業盈餘數據。以此類推，大 SAM 表 SAM 1 中

的間接稅淨額、固定資本消耗則分別乘上該地區該產業之間接稅、折舊全

國占比，求得區域數據。分區域大 SAM 表之出口數據，為將大 SAM 表

SAM3 中的出口數據，乘上一地區生產總額占全國該產業之總和的比例

而得。大 SAM 表 SAM 4 中的民間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

貨變動資料，乘上一地區該產業原始投入之全國占比，即可得該地區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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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將大 SAM 表 SAM 5 中的進口稅資料，乘上一地區該產業間接稅占

全國總和的比例，則可得該地區之進口稅數據。大 SAM 表 SAM 5 中的

進口資料，乘上一地區該產業生產總額之全國占比，可得該地區之進口數

據。大 SAM 表 IO 中的中間投入資料，則乘上一地區該產業中間投入在

全國該產業中間投入所占之比例，求得該地區之中間投入資料。 

(4) 以簡單區位商數法(Simple Location Quotients，簡稱 SLQ)編制區域投入產

出表，作為分區域大 SAM 表中活動帳對商品帳欄位(IO)之資料。 

a. 根據各縣市105年「工業及服務業企業單位生產淨額－按細行業別分」

資料，盤點第 i 產業部門在第 r 區域的產值(𝑥𝑖
𝑟)，並求出第 r 區域第 i

產業產值占全國第 i 產業產值之比例，將 105 年「生產者價格交易表

(含進口稅淨額)」的第 i 產業產值(X𝑖)乘上該比例，即可得到各區域各

產業的推估產值(X𝑖
𝑟)，如(式 3-1)所示： 

X𝑖
𝑟 = X𝑖 ×

𝑥𝑖
𝑟

∑ 𝑥𝑖
𝑟7

𝑟=1

    (𝑖 = 1~63) 

(式 3-1) 

b. 以簡單區位商數法建立台灣各區域的區位商數指標(𝑙𝑞𝑖
𝑟 )，其算法如

(式 3-2)所示： 

𝑙𝑞𝑖
𝑟 =

      
X𝑖

𝑟

∑ X𝑖
𝑟63

𝑖=1

      

X𝑖

∑ X𝑖
63
𝑖=1

 

(式 3-2) 

c. 以區位商數指標調整全國投入係數。當區位商數指標大於或等於1時，

代表第 r 區域第 i 產業之推估產值，占第 r 區域總產值之比例，大於

或等於生產者價格交易表中第 i 產業之產值占所有產業之產值總和的

比例。區位商數指標大於或等於 1 的意義為第 i 產業較集中於第 r 區

域生產，此時𝐿𝑄𝑖
𝑟取其上限，即 1。反之，當區位商數指標小於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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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第 i 產業於第 r 區域之生產低於全國平均，此時𝐿𝑄𝑖
𝑟取其實際比

值，即𝑙𝑞𝑖
𝑟。由此可推估第 r 區域內的投入係數(𝑎𝑖𝑗

𝑟𝑟)，公式如(式 3-3)

所示： 

𝑎𝑖𝑗
𝑟𝑟 = 𝑎𝑖𝑗 × 𝐿𝑄𝑖

𝑟    (𝑖 = 1~63) ( 𝑗 = 1~63) 

𝐿𝑄𝑖
𝑟 = {

1      (𝑙𝑞𝑖
𝑟 ≥ 1 時)

𝑙𝑞𝑖
𝑟   (𝑙𝑞𝑖

𝑟 < 1 時)
 

(式 3-3) 

d. 將全國投入係數與區域內投入係數之差值，依比例分配至全國其餘區

域，以此方法計算 s 對 r 區域間投入係數(𝑎𝑖𝑗
𝑠𝑟)，其算法如(式 3-4)所

示： 

𝑎𝑖𝑗
𝑠𝑟 = 𝑎𝑖𝑗 × (1 − 𝐿𝑄𝑖

𝑟) ×
𝑙𝑞𝑖

𝑠

∑ 𝑙𝑞𝑖
𝑠

𝑠≠𝑟
    (𝑠 = 1~7) 

(式 3-4) 

e. 以步驟 c 所求得之區域內投入係數與步驟 d 所求得之區域間投入係

數，乘上步驟 a 所得之各區域各產業產值，即可推估區域投入產出表

之中間需求矩陣(𝑍𝑖𝑗
𝑠𝑟)，其算法如(式 3-5)所示： 

𝑍𝑖𝑗
𝑠𝑟 = 𝑎𝑖𝑗

𝑠𝑟 × 𝑋𝑗
𝑟      (𝑠, 𝑟 = 1~7) (𝑖, 𝑗 = 1~63) 

(式 3-5) 

(5) 透過各部門的縱向總支出等於橫向總收入之平衡關係，計算中間需要與

國產內銷。 

(6) 將步驟(4)所計算出之區域投入產出表中間需求矩陣，以中間投入資料為

下邊界條件，以中間需要為右邊界條件，執行雙比例調整法(RAS)，調整

區域投入產出表之中間需求矩陣。使中間需求矩陣符合所設定之邊界條

件，並將其填入活動帳對商品帳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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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各部門之縱向總支出是否等於橫向總收入，若分區域大 SAM 表不平

衡，則透過調整項欄位調整。 

 

4. 拆分出建築材料部門 

本研究僅針對再利用率較低之砂石及水泥類建築廢棄物進行循環策略評

估，其他再利用率已相當高之建築廢棄物(例如：鋼筋)，則不在本研究之系統

邊界內。本研究從分成 441 部門的分區域大 SAM 表，拆分出兩個建築材料部

門與兩個再生建築材料部門，形成分為 445 部門的 SAM 表。拆分出砂石類及

水泥類建築材料部門之步驟如下： 

(1) 盤點拆分出建築材料部門所需之資料：「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

額)」。生產者價格交易表依據產業部門分類數，共有三種版本，分別為：

63 部門、164 部門、487 部門。本研究大 SAM 表中之 IO 以分成 63 部門

之生產者價格交易表為基底，而為了釐清更細部的產業資訊，需以分成

164、487 部門者輔助。本研究從「礦產品」部門(分成 63 部門之部門分

類)中拆出「建築用砂石」部門(分成 487 部門之部門分類)，計算「建築用

砂石」部門在 IO 表中各項目所占「礦產品」部門之比例。另從「非金屬

礦物製品」部門(分成 63 部門之部門分類)中拆出「水泥」、「水泥製品」、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部門(分成 164 部門之部門分類)，計算「水泥」、

「水泥製品」、「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部門總和在 IO 表中各項目所占「非

金屬礦物製品」部門之比例。 

(2) 將分區域大 SAM 表中的「台北礦產品」部門，乘以步驟(1)求出之「建築

用砂石」占「礦產品」部門之比例，拆分出「台北建築材料-砂」部門(含

原生砂及再生砂) ，並在分區域大 SAM 表中新增「台北建築材料-砂」欄

位，「台北礦產品」部門則減去「台北建築材料-砂」之值，以維持 SAM

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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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經濟部的統計資料，105 年臺灣地區的砂石原料供應，有 21%來自循

環再利用的建築廢棄物(經濟部礦務局, 2017)。故本研究將「台北建築材

料-砂」部門乘以 21%，作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砂」之值，並在分區域

大 SAM 表中新增「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欄位。而「台北建築材料-

砂」部門則減去「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砂」，成為僅包含原生砂之「台北建

築材料-砂」部門。本研究之砂類建築材料部門拆分示意圖如圖 3-5 所示。 

 

圖 3-5 砂類建築材料部門拆分流程 

(4) 根據 Coelho 等人之研究，原生建築材料業生產單位產品所使用之能源至

少為再生建築材料業生產單位產品所使用能源的 2.2倍(Coelho & de Brito, 

2013)。故本研究設定原生與再生建築材料業單位產品使用之能源比為 2.2：

1，以此比例修正能源相關部門對「台北建築材料-砂」及「台北再生建築

材料-砂」之中間投入。 

(5) 將分區域大 SAM 表中的「台北非金屬礦物製品」部門，乘以步驟(1)求出

之「水泥」、「水泥製品」、「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三部門總和占「非金屬

礦物製品」部門之比例，拆分出「台北建築材料-水泥」部門(含原生製品

及再生製品)，並在分區域大 SAM 表中新增「台北建築材料-水泥」欄位，

「台北非金屬礦物製品」部門則減去「台北建築材料-水泥」之值，以維

持 SAM 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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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台北建築材料-水泥」部門乘以 21%，作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

之值，並在分區域大 SAM 表中新增「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欄位，而

「台北建築材料-水泥」部門則減去「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成為僅包

含原生製品之「台北建築材料-水泥」部門。本研究之水泥類建築材料部

門拆分示意圖如圖 3-6 所示。 

 

圖 3-6 水泥類建築材料部門拆分流程 

(7) 以原生與再生建築材料業單位產品使用之能源比為 2.2：1，修正能源相關

部門對「台北建築材料-水泥」及「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之中間投入。 

(8) 確認 445 個部門之縱向總支出是否等於橫向總收入，若 SAM 表不平衡，

則透過調整項欄位調整。 

 

3.3.3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 

本研究之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主要參考自「政策評估：多部門分析法」，

前述文獻以 Dervis, de melo, Robinson, Grais, Corbo 等學者在世界銀行贊助的研究

計劃下所建構之 CGE 模型為基礎。世界銀行模型主要採用非線性求解技術，而非

線性求解技術常用 GAMS(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軟體執行運算(楊浩

彥, 2017)，故本研究之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以 GAMS 軟體編撰與進行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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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 模型以多組經濟數學方程式描述經濟體內各部門間之相互影響關係，當

經濟體內有新政策的加入時，各部門的互動關係與資源配置的狀態將改變。對於

CGE 模型而言，新政策的加入即是對模型產生一外生衝擊(例如：補貼、課徵環境

公課)，而外生衝擊可以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來描述。外生衝擊會使經濟數學

方程式發生變化，而新的經濟數學方程式求解後所匯出之新 SAM 表，呈現的即是

經濟體受政策影響後各部門間的互動關係與資源重新配置的狀態。 

本研究之政策情境於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中，反映外生衝擊之參數為第

i 產業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在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之情況下，「台北再生建築

材料-砂」與「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產業之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分別在低額、中

額、高額補貼的情境中下降 10%、20%、30%，即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變為原來的 0.9、

0.8 及 0.7 倍。在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之情況下，「台北污染整

治」產業之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在低環境稅率、中環境稅率、高環境稅率的情境中分別

提高 10%、20%、30%，即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增為原來的 1.1、1.2 及 1.3 倍。 

間接稅淨額的改變，將使 CGE 模型經濟數學方程式脫離原來的平衡狀態，並

產生一組新的經濟數學聯立方程式來描述經濟體，以下說明主要受衝擊影響的經

濟數學方程式： 

 

⚫ 附加價值價格計算函數 

𝑃𝑁𝑖 = 𝑃𝐷𝑖(1 − 𝑡𝑑𝑖) − ∑ 𝑃𝑗𝑎𝑗𝑖

𝑗

 

(式 3-6) 

在(式 3-6)中， 𝑃𝑁𝑖為 i 產業附加價值價格，𝑃𝐷𝑖為 i 產業國產品價格，𝑡𝑑𝑖

為 i 產業間接稅淨額，𝑃𝑗為 j 產業綜合商品價格，𝑎𝑗𝑖為技術係數(j 產業產出用

於 i 產業生產的投入比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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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外生衝擊的影響，使得產業間接稅淨額發生變動，首當其衝的變數即為

附加價值價格。由(式 3-6)可知，附加價值價格(𝑃𝑁𝑖)與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呈反向

關係，當某個產業之間接稅淨額下降時，可能會讓該產業之附加價值價格提升，

進而使該產業之附加價值變多。 

 

⚫ 勞動需求函數 

𝐿𝑖 =
𝛼𝑖 ∙ 𝑃𝑁𝑖 ∙ 𝑋𝑖

𝜆𝑖
𝑤 ∙ 𝑤

 

(式 3-7) 

(式 3-7)中，𝐿𝑖為 i 產業勞動需求量，𝛼𝑖為 i 產業生產替代參數，𝑃𝑁𝑖為 i

產業附加價值價格，𝑋𝑖為 i 產業總產出，𝜆𝑖
𝑤為 i 產業勞動要素價格調整係數，

𝑤為勞動市場均衡價格。(式 3-7)的假設為完全競爭市場。 

附加價值價格受間接稅淨額的影響而變動，進而影響勞動需求量，由(式 

3-7)可知，附加價值價格(𝑃𝑁𝑖)與勞動需求量(𝐿𝑖)呈正相關，某產業之附加價值

價格提升，可能會讓該產業之勞動需求量亦提升。 

 

⚫ 資本需求函數 

𝐾𝑖 =
(1 − 𝛼𝑖) ∙ 𝑃𝑁𝑖 ∙ 𝑋𝑖

𝜆𝑖
𝑟 ∙ 𝑟

 

(式 3-8) 

在(式 3-8)中， 𝐾𝑖為 i 產業資本需求量，𝛼𝑖為 i 產業生產替代參數，𝑃𝑁𝑖為

i 產業附加價值價格，𝑋𝑖為 i 產業產業總產出，𝜆𝑖
𝑟為 i 產業資本要素價格調整

係數，r為資本市場均衡價格。(式 3-8)的假設為完全競爭市場。 

資本需求量亦受附加價值價格影響，由(式 3-8)可知，附加價值價格(𝑃𝑁𝑖)

與資本需求量(𝐾𝑖)呈正相關，某產業之附加價值價格提升，可能會讓該產業之

資本需求量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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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所得函數 

𝑌𝐸 = ∑ 𝜆𝑖
𝑟 ∙ 𝑟

𝑖

∙ 𝐾𝑖 + 𝐹𝑘 + 𝑇𝑅𝐺𝐸 

(式 3-9) 

(式 3-9)中，𝑌𝐸為企業所得，𝜆𝑖
𝑟為 i 產業資本要素價格調整係數，r為資本

市場均衡價格，𝐾𝑖為 i 產業資本需求量，𝐹𝑘為國外財產及企業所得支付淨額，

𝑇𝑅𝐺𝐸為政府對企業的移轉性支出淨額。 

資本需求量的變動會影響企業所得，由(式 3-9)可知，資本需求量(𝐾𝑖)與企

業所得(𝑌𝐸)呈正相關，若經濟體中多數產業的資本需求量提升，則企業所得可

能亦會提升。 

 

⚫ 生產函數 

(1 − ∑ 𝑎𝑗𝑖

𝑗

) ∙ 𝑋𝑖 = 𝐴𝑖 ∙ 𝐿𝑖
𝛼𝑖 ∙ 𝐾𝑖

(1−𝛼𝑖)
 

(式 3-10) 

在(式 3-10)中， 𝑎𝑗𝑖為技術係數，𝑋𝑖為 i 產業產業總產出，𝐴𝑖為 i 產業效率

參數，𝐿𝑖為 i 產業勞動需求量，𝐾𝑖為 i 產業資本需求量，𝛼𝑖為 i 產業生產替代

參數。生產函數的假設為：產業部門的生產技術為巢式李昂鐵夫函數型態

(nested Leontief function form)，且資本與勞動間的關係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

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型態。 

勞動需求量與資本需求量受附加價值價格的影響而產生變動，然後進一

步影響產業總產出，如(式 3-10)所示，勞動需求量(𝐿𝑖)及資本需求量(𝐾𝑖)均與

產業總產出(𝑋𝑖)呈正向關係，當某產業之勞動需求量及資本需求量均提升時，

可能會使該產業之總產出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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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計所得函數 

𝑌𝐻 = ∑ 𝜆𝑖
𝑤 ∙ 𝑤

𝑖

∙ 𝐿𝑖 + 𝐹𝐿 + (1 − 𝑠𝐸)(1 − 𝑡𝐸)𝑌𝐸 + 𝑇𝑅𝐺𝐻 + 𝑇𝑅𝑊𝐻 

(式 3-11) 

在(式 3-11)中， 𝑌𝐻為家計所得，𝜆𝑖
𝑤為 i 產業勞動要素價格調整係數，𝑤

為勞動市場均衡價格，𝐿𝑖為 i 產業勞動需求量，𝐹𝐿為國外受雇人員報酬淨額，

𝑠𝐸為企業儲蓄率，𝑡𝐸為企業直接稅率，𝑌𝐸為企業所得，𝑇𝑅𝐺𝐻為政府對家計的

移轉性支出淨額，𝑇𝑅𝑊𝐻為國外對家計的移轉性支付淨額。 

勞動需求量與企業所得的變動會影響家計所得，如(式 3-11)所示，勞動需

求量(𝐿𝑖)與家計所得(𝑌𝐻)呈正相關，企業所得(𝑌𝐸)與家計所得(𝑌𝐻)亦呈正相關，

企業所得增加，且經濟體中多數產業的勞動需求量也增加時，則家計所得可能

會跟著提升。 

 

⚫ 家計消費效用函數 

𝑃𝑖𝐶𝑖 = 𝛽𝑖
𝐻(1 − 𝑠𝐻)(1 − 𝑡𝐻)𝑌𝐻 

(式 3-12) 

(式 3-12)中， 𝑃𝑖為 i 產業綜合商品價格，𝐶𝑖為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

𝛽𝑖
𝐻為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𝑠𝐻為家計儲蓄率，𝑡𝐻為家計直

接稅率，𝑌𝐻為家計所得。此處假設家計消費效用函數為 Cobb-Douglas 型式。 

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會受家計所得之影響，由(式 3-12)可知，家計所

得(𝑌𝐻)與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𝐶𝑖)呈正相關，若家計所得提升，則家計部

門對各產業商品的消費可能會因而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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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商品需求函數 

𝑄𝑖 = ∑ 𝑎𝑖𝑗𝑋𝑗

𝑗

+ 𝐶𝑖 + ∑ 𝛹𝑗𝑖 ∙ 𝐼

𝑗

+ 𝜑𝑖 ∙ 𝐼𝑁𝑉 + 𝐺̅𝑖 

(式 3-13) 

在(式 3-13)中， 𝑄𝑖為 i 產業綜合商品需求，𝑎𝑖𝑗為技術係數，𝑋𝑗為 j 產業總

產出，𝐶𝑖為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𝛹𝑗𝑖為固定資本組成係數矩陣，𝐼為

總固定資本形成，𝜑𝑖為 i 產業存貨變動分配參數，𝐼𝑁𝑉為總存貨變動，𝐺̅𝑖為政

府部門對 i產業商品的消費。(式 3-13)的意義為：綜合商品的需求由中間投入、

家計消費、投資、政府消費等項目組成。 

綜合商品需求受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與 j 產業總產出影響，如(式 

3-13)所示，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𝐶𝑖)與 i 產業綜合商品需求(𝑄𝑖)呈正

相關，j 產業總產出(𝑋𝑗)與 i 產業綜合商品需求(𝑄𝑖)亦呈正相關。若家計部門對

i 產業商品的消費提升，則可能會使 i 產業綜合商品需求跟著提升。若各產業

總產出提升，將導致各產業對於 i 產業產品的中間需要跟著提升，則 i 產業綜

合商品需求也會跟著提升。 

 

⚫ 綜合商品供給函數 

𝑄𝑖 = 𝐵𝑖̅ (𝜇𝑖𝑀𝑖
−𝑣𝑖 + (1 − 𝜇𝑖)𝐷𝑖

−𝑣𝑖)
−

1
𝑣𝑖 

(式 3-14) 

在(式 3-14)中，𝑄𝑖為 i 產業綜合商品，𝐵𝑖̅為 i 產業商品移動參數，𝜇𝑖為 i 產

業進口品及國產品分配參數，𝑀𝑖為 i 產業進口品，𝑣𝑖為 i 產業進口品及國產品

替代參數，𝐷𝑖為 i 產業國產品。(式 3-14)的意義為：綜合商品的供給為國產品

與進口品之和，且假設兩者在同一產業內具有不完全替代關係。 

綜合商品量的變動將會影響到國產品的量，由(式 3-14)可見，i 產業綜合

商品需求量(𝑄𝑖)與 i 產業國產品需求量(𝐷𝑖)呈正相關，當某產業的綜合商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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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增加時，則該產業國產品需求量也可能會跟著增加。 

 

⚫ 市場供需均衡方程式 

𝑋𝑖 = 𝐷𝑖 + 𝐸𝑖 

(式 3-15)  

在(式 3-15)中，𝑋𝑖為 i 產業總產出，𝐷𝑖為 i 產業國產品，𝐸𝑖為 i 產業出口

品。(式 3-15)的意義為：國內產業的產出供給國產品需求及出口品需求，且國

產品與出口品具有完全替代關係。 

總產出與國產品需求量會互相影響，如(式 3-15)所示，i 產業國產品的需

求量(𝐷𝑖)與 i 產業總產出(𝑋𝑖)呈正相關，當某產業的國產品需求量增加時，則該

產業總產出也可能會增加。此外，i 產業總產出(𝑋𝑖)增加時，又會影響到綜合商

品需求(𝑄𝑖)，使其增加，如(式 3-13)所示。 

 

 上述說明僅列出間接稅淨額(𝑡𝑑𝑖)變動時，主要受到影響的經濟數學方程式，尚

有一些 CGE 模型求解時會用到的經濟數學方程式未列出。CGE 模型中各個變數之

間的關係，並非一對一的單向影響，而是多對一的相互影響。各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盤根錯節，故無法用單一經濟數學方程式來決定某一變數的變化情形。前述之主要

方程式剖析，僅能用來預測變數可能的走勢或試圖解釋模擬結果，但預測並非絕對

準確，須待多條聯立方程式重新求解後，才能確定各個內生變數之值。意即經濟體

受到政策衝擊時，其所產生的現象，無法用單一方程式、幾個變數來闡釋之，而是

整個經濟體重新平衡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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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碳盤查模型 

3.4.1 模型簡介 

碳盤查模型之目的為評估政策在環境方面之影響，本研究以溫室氣體排放量

作為環境影響之指標。由於 CGE 模型為經濟模型，適合用於經濟方面之分析，卻

不擅長於環境方面之分析，故本研究以碳盤查模型接續在 CGE 模型之後，評估政

策情境對於環境方面的影響。 

本研究之碳盤查模型以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方法為基礎

概念而建立。生命週期評估為一種發展成熟的系統分析方法，其為評估產品或服務，

從原物料的開採到最終處置階段 (即從搖籃到墳墓)，整個生命週期中的能源、資

源使用與潛在之環境衝擊。生命週期評估之損害類別大致上可分為人體健康、生態

品質與資源三大面向。以生命週期評估方法為基礎所建立之生命週期評估模型為

環境、資源系統分析之研究中常用的工具之一。 

ISO 14040 標準為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所公佈之生命週期評估的原則和框架，根據 ISO 14040，生命週期評估可分

成四個步驟，分別為：目標與範疇界定、盤查分析、衝擊評估與結果闡釋，各步驟

之說明如下： 

1. 目標與範疇界定(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旨在明確定義研究之目的與範圍，

本步驟需劃定系統邊界，以及決定功能單位(Functional Unit)，並說明衝擊類別。 

2. 盤查分析(Inventory Analysis)：透過資料收集，量化系統邊界內單位物質的產

出所投入之資源以及產生之環境衝擊。 

3. 衝擊評估(Impact Assessment)：利用盤查分析資料，量化生命週期中的總資源

耗用以及所產生之環境衝擊，並可將上述影響，進一步歸納為人體健康、生態

品質和資源三大損害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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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闡釋(Interpretation)：呼應研究目標，彙整盤查分析及衝擊評估之結果，找

出生命週期中各損害類別之主要來源，提出有系統性的結論與建議，供決策者

參考。 

 

本研究之溫室氣體排放估算，主要為全國、區域、產業尺度的溫室氣體排放，

而非聚焦在單一產品或服務。故本研究簡化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形成碳盤查方法，

並以此建立碳盤查模型。以下根據生命週期評估的步驟，說明碳盤查的架構。各步

驟之說明如下： 

1. 目標與範疇界定：進行碳盤查之目的在於評估政策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

本研究之環境衝擊類別聚焦於全球暖化。本研究參考 2006 IPCC 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之方

法，劃定研究範疇。本研究所盤查之溫室氣體，為各產業部門燃料燃燒所造成

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在製程中所產生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2. 盤查分析：收集 105 年之「能源平衡表」與 110 年之「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

排放清冊報告」兩項統計資料，以建立各個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溫室氣

體排放係數之單位為：kg CO2 eq(二氧化碳當量)/總產出新臺幣百萬元。 

3. 衝擊評估：利用盤查分析所得到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計算各政策情境之環境

衝擊。本研究僅討論全球暖化這一項環境衝擊，而評估全球暖化之衝擊類別指

標為 CO2 eq。 

4. 結果闡釋：根據各產業部門之衝擊評估結果，彙整區域、全國之總環境衝擊，

分析各政策情境對於七個區域之環境影響，以作為決策者之施政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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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碳盤查模型之建立 

本研究建立碳盤查模型所使用之資料為我國 105 年之「能源平衡表」與 110 年

之「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取其 105 年之資料)。碳盤查模型建立

之步驟如下： 

1. 根據「能源平衡表」資料，盤點投入產出表中 63 個部門的各項燃料使用量。

將燃料使用量乘上該燃料燃燒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得出 63 個部門燃料使用

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2. 根據「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資料，盤點投入產出表中 63 個

部門中的製造業部門，其製程中所產生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3. 根據 Coelho 等人之研究，原生建築材料業生產單位產品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至少為再生建築材料業生產單位產品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4 倍

(Coelho & de Brito, 2013)。故本研究設定生產一單位的原生建築材料與一單位

的再生建築材料，其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比例為 4：1，以此比例修正原

生與再生建築材料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4. 假設全國各地區的同一產業部門，其溫室氣體排放結構相同(即各地區同一產

業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相同)。故依產業部門別區分，將燃料使用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與製程中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加(單位：kg CO2 eq)，並除以 105

年「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中該產業部門之總產出(單位：新臺幣

百萬元)，計算出該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單位：kg CO2 eq/新臺幣百萬元)。 

5. 將情境模擬所得出之各產業總產出，乘上該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即可算

出各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同一區域之各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加，即

為該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可以此評估政策對於各區域環境方面之影響，供

決策者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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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  

本研究以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區域 CGE 模型)評估一地區實施循環經濟

促進政策，對於全國各個區域經濟方面之影響，並搭配碳盤查模型，評估實施的政

策在環境方面之影響，企圖衡量促進循環的政策是否確實對於減少溫室氣體的排

放有所助益，並評估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或所需付出的經濟

代價。本研究以建築廢棄物作為循環經濟的標的，以政策促使建築材料更加循環，

並以人口密度最高、建築物密度最高、人均混凝土塊與磚瓦類建築廢棄物產出量最

高的台北地區為例，模擬該地區實施循環經濟促進政策後，對環境及經濟方面之影

響。 

本研究選擇三個指標以評估各個政策情境對經濟方面之影響，三大經濟指標

分別為(經濟部統計處, 2015)： 

(1) 總產出：為中間投入與原始投入之和，亦稱為生產總額。其值為以巿場價格計

算各產業所生產的商品與服務之總產出額，可視為產業規模大小的指標。 

(2) 附加價值(Value Added)：將產業的產出額扣除其所投入的原材料、半成品的成

本後，即為該產業所創造出的額外價值，此額外價值稱為附加價值，可視為該

產業獲利能力的指標。 

(3) 國內生產毛額(GDP)：特定區域內所有產業的附加價值總和，即為該特定區域

的 GDP，可視為該特定區域經濟規模大小的指標。GDP 越高，通常可代表景氣

越好、經濟活動愈活躍。 

在環境影響方面，本研究選擇以溫室氣體排放量做為環境指標，並以脫鉤指標

做為環境與經濟之綜合評估指標。本研究選用 J. Vehmas 所提出之脫鉤指標來進行

環境與經濟之綜合分析，Vehmas 脫鉤指標以 GDP 的變化比例為 X 座標，以環境

壓力的變化比例為 Y 座標，並將 X 軸和 Y 軸所組成的二維平面區分成六大區塊，

以評估環境壓力與經濟之相對變化情形。六大區塊分別代表擴張型負脫鉤、強負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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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弱負脫鉤、衰退型脫鉤、強脫鉤、弱脫鉤六種類型(Vehmas & Luukkanen, 2003) ，

如圖 4-1 所示。圖 4-1 中綠色文字的三個區塊(衰退型脫鉤、強脫鉤、弱脫鉤)為相

對較佳之脫鉤情況，弱脫鉤為 GDP 與環境壓力均增加，但 GDP 增加的程度較環

境壓力增加的程度大；強脫鉤為 GDP 增加且環境壓力減少，為最好的脫鉤情況；

衰退型脫鉤為 GDP 與環境壓力均減少，但 GDP 減少的程度較環境壓力減少的程

度小。 

 

圖 4-1 Vehmas 脫鉤指標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參考自(Vehmas & Luukkanen, 2003; 吳炳玟, 2018) 

本研究之脫鉤指標以區域 GDP 的變化比例為 X 座標，以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

化比例為 Y 座標來繪製 XY 座標圖，並把每一個座標點與原點的距離調整成單位

長度(即與原點的距離改變但斜率不變)，以方便觀察與比較各區域的脫鉤情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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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脫鉤指標，欲傳達的訊息為同一地區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對的增減情

形，例如：假設在實施補貼政策的情境下，A 地區的脫鉤指標落在弱脫鉤區域，則

代表在補貼政策的影響下，A 地區的 GDP 會較受政策影響前的 GDP 增加，但 A

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會較受政策影響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惟 GDP 增加

的比例大於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的比例。 

本研究以兩種促進資源循環之政策組合出三類政策情境進行模擬，本章節先

於 4.1 節呈現三類政策情境對於建築材料產業之影響，於 4.2 節到 4.4 節依序呈現

台北地區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同

時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時，對於我國

各個區域、各個產業在環境及經濟方面之影響，並於 4.5 節進行三類政策情境之比

較，以做為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制定時之參考依據。最後於 4.6 節探討循環經濟策

略對於其他地區、其他產業的波及效果。 

 

4.1 循環經濟策略對建築材料業之影響 

台北地區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以下簡稱為補貼)、向污染整治業課徵

環境特別公課政策(以下簡稱為收費)、同時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污染整治

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以下簡稱為補貼+收費)三類政策情境對於台北建築材料

業總產出的影響，如圖 4-2 所示，圖 4-2 以藍色代表台北原生建築材料業的總產

出(「台北建築材料-砂」與「台北建築材料-水泥」之和)；以橙色代表台北再生建

築材料業的總產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砂」與「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之和)。 

在僅實施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情境，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總產出有

較大的上升比例。台北原生建築材料業的總產出也因為台北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變

好而略微上升。補貼政策成功達成促進再生建築材料業發展的效果。在僅實施向台

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情境，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原生建築材料業

的總產出皆下降，兩者的下降比例在伯仲之間，收費政策雖然抑制原生建築材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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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但也抑制了再生建築材料業的發展。在實施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

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情境，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總產出也有較

明顯的上升，惟上升比例略低於僅實施補貼之情境。台北原生建築材料業的總產出

則略微下降。補貼加收費政策成功達成促進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發展與抑制台北

原生建築材料業發展的效果。 

 

 

圖 4-2 各政策情境下台北建築材料業總產出變化率 

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僅原生建築材料業的四分之一，因此若

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上升的比例較原生建築材料業上升的比例多，則建築材料

業中再生建築材料業的占比就會提升(即再生建築材料的市占率提高)，有助於降低

整體建築材料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的變化比例」可反映

政策對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影響，若「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變化比例」為正值，則

代表該政策有利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發展，能提升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占建築

材料業總產出的比例，「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變化比例」之計算式如(式 4-1)及(式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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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變化比例

=
政策實施後再生建材占比 − 初始再生建材占比

初始再生建材占比
× 100% 

(式 4-1) 

其中 

再生建材占比 =
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

原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 + 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
 

(式 4-2) 

 

各政策情境下台北的「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變化比例」如圖 4-3 所示。在僅實

施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情境，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在台北建築材料業中的

占比較政策實施前的初始狀態上升。且補貼的金額翻倍，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

的上升比例也翻倍。而在僅實施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情境，台北

再生建築材料業在台北建築材料業中的占比則略為下降。在實施補貼台北再生建

築材料業並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情境，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在

台北建築材料業中的占比亦較初始狀態上升，惟上升比例略低於僅實施補貼之情

境。而補貼與收費的金額翻倍，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的上升比例也翻倍。 

綜上所述，能促進建築材料的資源循環，並降低整體建築材料業的溫室氣體排

放係數的政策情境為「補貼」以及「補貼+收費」，且「補貼」政策促進台北再生建

築材料業發展之效果略勝於「補貼+收費」政策。而「收費」情境則使台北再生建

築材料業的占比略為下降，無法促進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發展，無益於廢棄建築

材料的資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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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各政策情境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變化比例 

 

4.2 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之效果 

 本小節之情境設定為：台北市政府補貼台北市的再生建築材料業，以期透過提

供經濟誘因的方式，促使建築廢棄物循環利用。本研究分別模擬台北再生建築材料

業受補貼之金額為該產業所繳納之間接稅淨額的 10%(低經濟誘因)、20%(中經濟

誘因)、30%(高經濟誘因)。 

 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對各區域總產出(生產總額)之影響，如圖 4-4 所示，

圖 4-4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來代表政府補貼金額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間接

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在三個情境的模擬結果中可以發現：越高的

補貼金額會使得各區域總產出的變化量越多，且從補貼 10%之情境至補貼 30%之

情境，變化量幾乎呈等差關係發展。由於在不同補貼金額的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

變化量的正負值一致，不同補貼金額並不會使變化量由正轉負或由負轉正。因此後

續段落僅以補貼 10%之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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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台北地區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 

在補貼 10%的情境中，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的台北市，其總產出增

加量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台北的總產出增加新臺幣 100.9 百萬元；台南、桃園、

新北地區的總產出亦增加；而總產出減少量最多者為高雄，其總產出減少 100.9 百

萬元；台中地區的總產出亦是減少，但減少量相對較少；其他地區的總產出則幾乎

不變。詳細模擬結果如表 4-1 所示，表 4-1 左半部列出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以及

總產出變化比例。全國七個區域的總產出有消有長，七個區域總產出變化量之和即

為全國總產出的變化量，全國總產出的增加量為 11.3 百萬元。 

表 4-1 台北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 10%情境下各區域及基本金屬業總產出變化 

地區 

區域中所有產業 

總產出變化量之和 

(NTD 百萬元) 

區域中所有產業 

總產出之和變化 

比例(%) 

基本金屬業 

總產出變化量

(NTD 百萬元) 

基本金屬業 

總產出變化 

比例(%) 

台北 100.9 0.0008% 57.9 0.0334% 

新北 16.0 0.0003% 0.9 0.0015% 

桃園 28.6 0.0009% 3.1 0.0030% 

台中 -73.0 -0.0018% -44.2 -0.0221% 

台南 40.2 0.0021% 27.4 0.0143% 

高雄 -100.9 -0.0032% -86.2 -0.0143% 

其他 -0.5 -0.00001% 4.6 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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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七個區域中各個產業部門之總產出變化情形，可以發現：當台北地

區對再生建築材料業實施補貼，最直接受惠的是台北地區的再生建築材料業。「台

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的總產出增加 0.0563%，是全國 445 個產業部門中增加比

例最高者。「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砂」的總產出增加比例亦在全國名列前矛，其總產

出增加 0.0229%。當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發生變動時，會因為產業關聯效果，而使

得其他產業的總產出也有所變動。 

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由於受到政府的補貼，因此其成本變低，產品價格也隨之

變低。台北再生建築材料價格變低使得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下游增加購買量。台

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的需求增，供給量也配合著需求提升。對於台北再生建築材

料業的產品需求較大者為台北化學材料、台北非金屬礦物製品、台北基本金屬、台

北營建工程、台北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台北建築材料-水泥」、「台北再生建築材

料-水泥」、新北營建工程、桃園營建工程、高雄營建工程，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

品對於上述產業的中間投入皆大於 200 百萬元。其中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對

於台北營建工程產業的中間投入更是高達 9,020.1 百萬元，台北營建工程產業為台

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的最大需求者。若是把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對於七個

區域中相同產業之中間投入相加，則對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需求較大的前

四個產業分別為營建工程、非金屬礦物製品、化學材料、基本金屬。且營建工程對

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的中間需要高達 10,365.1 百萬元，為排序第二的非金

屬礦物製品 2,974.2 百萬元的三倍以上，排序第三的化學材料為 462.8 百萬元、排

序第四的基本金屬為 348.6 百萬元。 

由於台北營建工程產業是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最主要的下游產業，台北營建

工程產業占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中間需要的 60.0%。因此當台北再生建築材料

業受到補助，而使得其產品價格下降時，台北營建工程產業成了間接受益者。台北

營建工程產業因為購買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產品的成本變低，也使得其生產成本

變低，並促使其從事更多的生產，讓該產業總產出增加。台北營建工程產業的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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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變多時，會向其上游產業購買更多的產品，帶動其上游產業的發展。台北營建工

程產業主要的上游產業為：台北基本金屬、台北金屬製品、台北電力設備及配備、

台北批發、台北零售、「台北建築材料-水泥」、「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其中「台

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總產出上升比例為 0.0563%、台北基本金屬總產出上升比

例為 0.0334%、台北金屬製品總產出上升比例為 0.0075%、「台北建築材料-水泥」

總產出上升比例為 0.0045%，其餘三個產業的總產出也是上升，但上升比例較低。

上述現象可由產業的向後關聯程度、向前關聯程度來解釋。 

產業關聯效果的分析如圖 4-5 所示，台北基本金屬業的感應度指數(向前關聯

程度)為 1.5640，代表其易受其他產業影響而被帶動。因此當台北基本金屬業下游

的台北營建工程產業之總產出增加時，台北基本金屬業也跟著被帶動，增加生產以

供給更多的產品給台北營建工程產業作為投入原料。此外，「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

泥」的感應度指數為 4.5404、「台北建築材料-水泥」的感應度指數為 4.4001、台北

金屬製品業的感應度指數為 1.3841，皆大於 1，因此這些產業較易受其下游的台北

營建工程產業帶動，而有較高的總產出上升比例。 

台北基本金屬業的影響度指數(向後關聯程度)為 3.0329，代表台北基本金屬業

易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當台北基本金屬業增加生產時，其對上游產業產品的購買量

也將增加，進而刺激其上游產業增加生產。此外，台北批發業的影響度指數為 5.4236、

台北零售業的影響度指數為 3.3842、「台北建築材料-水泥」的影響度指數為 1.7234、

台北電力設備及配備業的影響度指數為 1.2070，皆大於 1，這些產業易帶動其上游

產業的發展。由於產業連動關係，因此全國 445 個產業部門中，大多數產業的總產

出增加。而台北為補貼政策實施的地點，故台北的產業受到政策的影響較大，且台

北的總產出又居全國之冠，故圖 4-4 中台北總產出的增加量較多，新北、桃園、台

南的增加量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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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產業關聯效果四象限圖 

台北基本金屬業的影響度指數與感應度指數皆大於 1，在產業關聯效果四象限

圖中位於第一象限，易受其他產業影響，也易影響其他產業，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關

鍵產業。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地區的基本金屬業也都位於第一象限，如圖 4-5 所

示。由於基本金屬業具有產業關聯效果強、總產出金額大的特性，因此可視為影響

各區域總產出的重要指標產業。表 4-1 的右半部列出全國七個區域的基本金屬業

總產出變化量與變化比例。若把表 4-1 右半部的數據和左半部區域中所有產業總

產出變化量之和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除了其他地區之外，台北、新北、桃園、台中、

台南、高雄的區域總產出和該地區基本金屬業總產出的正負變化一致，且基本金屬

業總產出的變化量占區域中所有產業總產出變化量很大的份額。基本金屬業總產

出變化比例也較區域中所有產業總產出變化比例大好幾倍，此現象代表基本金屬

業為一個很敏感的指標產業。 

台北市政府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且由於產業連動關係，使得台北地區的

產業蓬勃發展，而增加向上游產業購買原料的量。因此台中基本金屬業、高雄基本

金屬業對台北地區產業的中間投入增加。而從原始投入產出(IO)表分析，台中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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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業和高雄基本金屬業皆未向其他地區的基本金屬業購買原料，其基本金屬原

料皆為當地自給。因此本研究推論，台中基本金屬業和高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下降

的原因為：由於其增加產品的供應給台北地區的產業，導致供給本身產業的中間投

入變少，使得台中基本金屬業和高雄基本金屬業的總產出下降。又由於基本金屬業

的產業關聯效果強，當一地區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下降時，也會造成當地大多數的

產業萎縮，由此可解釋台中和高雄地區總產出下降的模擬結果。 

其他地區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微幅上升，該地區多數產業總產出亦微幅上升。

但其他電子零組件產業總產出大幅下降 15.49 百萬元，因此其他地區的區域總產出

變化量為-0.5 百萬元。其他地區電子零組件產業總產出占了全國電子零組件產業總

產出的六成以上，且有不小一部分供應給台中、高雄地區的產業，故本研究推論其

他電子零組件產業總產出下降的原因為：當台中、高雄地區多數的產業萎縮時，對

於其他電子零組件產業的購買量也降低許多，因此使得其他電子零組件產業的總

產出下降。 

台北實施的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對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如圖 4-6

所示，圖 4-6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代表政府補貼金額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間

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從圖 4-6 中可以觀察到：越高的補貼金額

會使得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量越大，且從補貼 10%之情境至補貼 30%之

情境，變化量幾乎呈等差關係發展，與總產出之模擬結果特徵相同。因此後續段落

與總產出之模擬結果分析相同，僅以補貼金額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間接稅淨額

之 10%的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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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台北地區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情境下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 

在補貼 10%的情境中，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的台北市，其溫室氣體

排放增加量亦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1,844.7 噸 CO2 eq；台南、

桃園、其他、新北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亦增加；而高雄與台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高雄大幅減少 2,359.4 噸 CO2 eq，台中也減少了 1,222.5 噸 CO2 eq，高雄、

台中兩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下降也使得全國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了

683.7 噸 CO2 eq。詳細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模擬結果如表 4-2 所示，表 4-2 左半部列

出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以及溫室氣體排放變化比例。 

表 4-2 台北實施補貼政策情境下各區域及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 

地區 

區域中所有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量(噸 CO2 eq) 

區域中所有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比例(%) 

基本金屬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量(噸 CO2 eq) 

基本金屬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比例(%) 

台北 1844.7 0.0012% 1540.2 0.0334% 

新北 50.8 0.0005% 23.7 0.0015% 

桃園 122.9 0.0008% 82.4 0.0030% 

台中 -1222.5 -0.0085% -1176.3 -0.0221% 

台南 761.6 0.0063% 727.6 0.0143% 

高雄 -2359.4 -0.0093% -2293.3 -0.0143% 

其他 118.4 0.0003% 123.3 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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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將各產業的總產出乘以該產業的溫室氣體排

放係數所得出，因此圖 4-6 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與圖 4-4 總產出變化量的

增減趨勢大致相同，只有其他地區總產出略降，但溫室氣體排放量卻增加。總產出

與溫室氣體排放反向發展的原因為各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相差甚鉅，區域中

63個產業的總產出有增亦有減。若總產出增加的多為高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的產業，

而總產出減少的多為低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的產業，則有可能出現總產出減而溫室

氣體排放增之情形，反之亦然。 

若進一步分析七個區域中各個產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變化情形，可以觀察

到：各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變化主要受到該區域之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

量變化所影響，如表 4-2 所示。表 4-2 的右半部列出全國七個區域中的基本金屬

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與變化比例。若相互比對表 4-2 右半部之基本金屬業的溫

室氣體排放變化與左半部之區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變化，可以發現每一地區的

區域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與該地區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正負號一

致，且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量幾乎左右了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量。

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比例亦為區域中所有產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比例的

數倍。基本金屬業之所以對整個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有決定性的影響，是因為

基本金屬業有溫室氣體排放係數高、總產出金額大且產業關聯效果強的特性。因此

基本金屬業除了是影響各區域總產出的指標產業，更是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指標

產業。 

台北地區的產業由於受到當地政府補貼政策的刺激而蓬勃發展，總產出增加

較多，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增加較多。新北、桃園、台南地區的總產出亦是增加，

惟增加量較低，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較少。其他地區的總產出雖然微幅下降

0.5 百萬元，但該地區基本金屬業的總產出為增加 4.6 百萬元，因此區域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反而呈現上升的狀態。高雄、台中的總產出減少，且減少量的份額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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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來自基本金屬業的貢獻，因此該區域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較明顯。由於高雄、

台中區域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下降，使得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總和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 4.1 節台北地區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對於建築材

料業之影響的分析，補貼政策的實施能使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整體建築材料業的比

例提高，使整體建築材料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降低。雖然如此，但由於建築材料

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比例不高，且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

政策，會使建築材料業產品的需求提升，並促進產業發展，因此台北的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反而上升。 

GDP 常用來評估經濟景氣的程度，是相當受重視的經濟指標，GDP 值等於區

域內所有產業附加價值之總和。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對各區域

GDP 之影響，如圖 4-7 所示，圖 4-7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代表政府補貼金額

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從圖 4-7 中可以

觀察到：越高的補貼金額會使得各區域 GDP 的變化量越大，且從補貼 10%之情境

到補貼 20%之情境再到補貼 30%之情境，變化量的增量相近，與總產出及溫室氣

體排放之模擬結果特徵相同，因此本研究僅以補貼金額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間

接稅淨額之 10%的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剖析。 

在補貼 10%的情境中，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的台北市，其 GDP 變化

量亦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台北的 GDP 增加 157.0 百萬元；桃園、新北、台南、

其他地區的 GDP 亦增加；高雄與台中地區的 GDP 則減少。詳細的各區域 GDP 變

化量如表 4-3 所示，表 4-3 左半部列出各區域的 GDP 變化量以及變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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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台北地區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情境下各區域 GDP 變化量 

表 4-3 台北實施補貼政策情境下各區域 GDP 及基本金屬業附加價值變化 

地區 
區域 GDP 變化量 

(NTD 百萬元) 

區域 GDP 

變化比例(%) 

基本金屬業附加 

價值變化量 

(NTD 百萬元) 

基本金屬業 

附加價值 

變化比例(%) 

台北 157.0 0.0026% 43.6 0.1516% 

新北 35.5 0.0019% 0.6 0.0051% 

桃園 37.3 0.0032% 2.0 0.0100% 

台中 -31.6 -0.0017% -30.6 -0.0764% 

台南 32.7 0.0045% 14.7 0.0440% 

高雄 -41.1 -0.0034% -48.4 -0.0461% 

其他 13.9 0.0004% 2.9 0.0100% 

 

若將圖 4-7 與圖 4-4 進行比較，可看出各區域 GDP 變化量與總產出變化量的

增減趨勢大致相同，惟其他地區總產出略降，但 GDP 卻增加。總產出與 GDP 反向

發展的原因為各產業的附加價值率不盡相同，區域中 63 個產業的總產出有消有長。

若總產出增加的多為附加價值率高的產業，而總產出減少的多為附加價值率低的

產業，則有可能出現總產出減少而 GDP 增加之情形，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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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七個區域中各個產業部門之附加價值變化情形，可以發現：基本金

屬業仍是影響區域 GDP 變化的重要產業，如表 4-3 所示。表 4-3 的右半部為各區

域中基本金屬業附加價值變化量與變化比例。各區域基本金屬業附加價值變化比

例也都遠大於區域 GDP 的變化比例，且台北、台南地區的基本金屬業，為該區域

的產業中，附加價值增加最多者；台中、高雄地區的基本金屬業，為該區域的產業

中，附加價值減少最多者。基本金屬業之所以對區域 GDP 的變化有較大之影響，

是因為基本金屬業的總產出金額大且產業關聯效果強，受政策影響時相較於其他

產業易有較大的變動。 

台北地區的產業由於受到當地政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的影響而蓬勃發

展，總產出增加較多，因此 GDP 也增加較多。新北、桃園、台南地區的總產出亦

是增加，惟增加量較低，因此 GDP 增加較台北少。新北、桃園、台南三地區中，

台南的總產出增加量最多，但 GDP 增加量最少，其原因為台南的總產出增加量有

很大一部分來自基本金屬業的貢獻，而基本金屬業的附加價值率相對低，因此台南

的 GDP 增加量較新北、桃園少。其他地區的總產出微幅下降 0.5 百萬元，但該地

區多數產業的總產出為增加，而附加價值也增加，因此區域的 GDP 也呈現上升的

狀態。高雄、台中的總產出減少，且減少量的份額很大一部分來自附加價值率相對

低的基本金屬業，因此高雄和台中區域的 GDP 雖下降，但下降的程度較輕微，例

如：台北地區的區域總產出上升 100.9 百萬元，台北的 GDP 增加 157.0 百萬元，

而高雄地區的區域總產出下降 100.9 百萬元，但高雄的 GDP 僅減少 41.1 百萬元。

由於高雄、台中的 GDP 並未大幅減少，但其他區域的 GDP 大增，因此全國的 GDP

上升 203.6 百萬元。 

在台北地區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其間接稅淨額之 10% 金額的情境下，在全國

七個區域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與 GDP 變化量皆為同向發展，並未發生溫室氣

體排放量減而 GDP 增之理想脫鉤情況。因此本研究使用脫鉤指標作為環境及經濟

方面之綜合指標，分析各區域的相對脫鉤情況，以評估補貼情境下之受益區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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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10%情境之脫鉤指標分析如圖 4-8 所示，圖 4-8 的 X 軸為 GDP 變化率，Y 軸

為溫室氣體排放變化率。 

台北、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皆增加，故落在

圖 4-8 的第一象限。台南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比例較 GDP 增加比例高，屬於

擴張型負脫鉤情況，為相對較差之負脫鉤情況。台北、新北、桃園、其他區域的溫

室氣體排放增加比例較 GDP 增加比例低，屬於弱脫鉤情況，為相對佳之脫鉤情況。

且脫鉤指標的座標與原點所連成的直線之斜率越低，代表在相同的 GDP 增加比例

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比例越少，為人們所樂見之情況，故台北、新北、桃園、

其他四個區域的脫鉤情況由優到劣依序為：新北、桃園、台北、其他。台中、高雄

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皆減少，故落在圖 4-8 的第三象限，且兩區域的溫室

氣體排放減少比例皆較 GDP 減少比例高，屬於衰退型脫鉤情況。而全國總和的溫

室氣體排放減少，但 GDP 增加，故落在第四象限，屬於強脫鉤，為最佳之脫鉤情

況。 

此外，在台北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其間接稅淨額的 20%、30%金額之情境，脫

鉤指標分析的結果與圖 4-8 極為接近，各區域的相對位置不變，點也未移動至不

同象限，僅小角度地左右移動。此現象代表補貼金額的不同，雖會影響區域總產出、

溫室氣體排放量、GDP 量值的多寡，但在脫鉤指標方面，各地區的受益情形仍不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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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台北地區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 10%情境之脫鉤指標 

台北地區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會使台北地區的 GDP 與溫室氣體

排放量皆增加，但該地區 GDP 增加的比例較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的比例高。以脫

鉤指標分析的結果而言，台北地區的脫鉤指標雖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差。整體而

言，該政策對台北地區本身來說，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結果。此外，台北地區實施補

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除了會影響到台北市自己本身以外，其餘的地區也會因

為產業連動的關係而受到影響。在台北實施之補貼政策的影響下，新北、桃園、台

南、其他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會因而增加，故上述地區宜加強減碳作為，以使溫

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尤其是對於台南而言，更應密切注意台北市政府是否執行補貼

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因為該政策一旦執行，台南會出現擴張型負脫鉤之情形，

為全國唯一出現負脫鉤之地區，故更應強化減碳措施。台中與高雄在台北的補貼政

策之影響下，會使 GDP 下降，故上述地區宜加強刺激經濟之作為，尤其是對於該

地區受影響較大的產業更應該給予輔助，以減輕該地區之產業受到的負面影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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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全國而言，台北實施補貼政策可以使得全國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但 GDP

卻增加，出現最理想的強脫鉤情況。故台北實施的補貼政策對於國家整體而言，是

一個理想的政策。 

前述模擬結果，可以對台北市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可以刺

激整個台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且 GDP 增加的比例較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的比例高，

達成弱脫鉤之情形。若台北進一步加強減碳作為，則有可能出現強脫鉤之狀況。模

擬結果可以對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區域的地方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若台北市政

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則上述區域應加強減碳作為，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模

擬結果可以對台中、高雄市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若台北市政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

則應加強刺激經濟之作為，以確保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可以對中央政府傳達的

資訊為：只要補貼台北的再生建築材料業，就可以使全國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

但 GDP 卻可以增加，達成強脫鉤之情形。 

 

4.3 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之效果 

本小節之情境設定為：台北市政府向台北市的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

以期透過經濟誘因的方式，促使建築廢棄物循環利用。本研究分別模擬台北市政府

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該產業間接稅淨額的 10%、20%、30%金額之環境特別公

課。 

台北市政府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對於各區域總產出之影響，

如圖 4-9 所示，圖 4-9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代表台北市政府課徵環境特別公

課之金額為污染整治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在三個情境的模

擬結果中可以發現：越高的收費金額會使得各區域總產出的變化量越多，且從收費

10%之情境至收費 30%之情境，變化量的差額有越來越大的趨勢。由於在不同收費

金額的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的正負值一致，不同的收費金額並不會使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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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正轉負或由負轉正，因此後續段落僅以收費 10%之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

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圖 4-9 台北地區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 

在收費 10%的情境中，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的台北，其

總產出下降量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總產出下降 494.2 百萬元。台南、其他、新北、

桃園地區的總產出亦下降。而高雄與台中地區的總產出增加，總產出增加量最多的

是高雄，其總產出增加 306.6 百萬元。詳細模擬結果如表 4-4 所示，表 4-4 左半部

列出台北向污染整治業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以及總產出變化比例。

該情境下全國總產出為下降 391.9 百萬元。 

當台北市政府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最直接受影響的台北污染整

治業，其總產出下降 0.0276%，其總產出下降比例是全國 445 個產業部門中下降比

例相對高者。而其他產業的總產出也會因為產業關聯效果跟著變動。台北污染整治

業由於被政府課徵環境特別公課，因此其生產成本變高，其產品及服務價格也隨之

變高。台北污染整治業產品及服務價格變高會使得台北污染整治業產品及服務的

需求者減少購買。台北污染整治業產品及服務需求減少，其供給量也配合著需求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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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台北向污染整治業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及基本金屬業總產出變化 

地區 

區域中所有產業 

總產出變化量之和 

(NTD 百萬元) 

區域中所有產業 

總產出之和變化 

比例(%) 

基本金屬業 

總產出變化量

(NTD 百萬元) 

基本金屬業 

總產出變化 

比例(%) 

台北 -494.2 -0.0041% -332.9 -0.1921% 

新北 -42.0 -0.0009% -4.9 -0.0081% 

桃園 -27.6 -0.0009% -10.6 -0.0103% 

台中 45.7 0.0011% 58.9 0.0295% 

台南 -108.9 -0.0056% -76.2 -0.0397% 

高雄 306.6 0.0099% 252.4 0.0417% 

其他 -71.6 -0.0008% -19.5 -0.0117% 

 

台北基本金屬業的影響度指數與感應度指數皆大於 1。易受其他產業影響的台

北基本金屬業，為台北污染整治業產品及服務的第三大需求者，即台北污染整治業

產品及服務對於台北基本金屬業的中間投入為第三大者。台北污染整治業萎縮使

得台北基本金屬業也萎縮。台北基本金屬業總產出大幅下降 0.1921%，總產出下降

比例為全國 445 個產業部門中最多者。台北污染整治業與台北基本金屬業的萎縮，

連帶影響大多數產業的總產出減少。而台北為收費政策實施的地點，故台北的產業

受到政策的影響較大，且台北的總產出值又居全國之冠，故圖 4-9 中台北總產出

的減少量較多，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地區的減少量則較少。 

各地區基本金屬業的影響度指數與感應度指數皆大於 1，在產業關聯效果四象

限圖中位於第一象限。基本金屬業與其他產業的產業關聯效果強，且基本金屬業又

具有總產出金額大的特性，因此為影響各區域總產出的重要指標產業。表 4-4 的

右半部列出全國七個區域中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變化量與變化比例。若將表中基

本金屬業總產出變化量和區域中所有產業的總產出變化量之和進行比對，可以發

現各區域總產出和該地區基本金屬業總產出的變化方向一致。在台北、台中、台南、

高雄地區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之變化量幾乎左右了區域總產出的變化量。在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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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其他地區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之變化量也占了區域總產出變化量不小的比

例。由此可知基本金屬業在台北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情境中，仍為一

個很敏感的指標產業。 

台北市政府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且由於產業連動關係，使得

台北地區的產業萎縮，進而減少向上游產業購買原料的量。因此台中基本金屬業、

高雄基本金屬業對台北地區產業的中間投入減少。而從原始投入產出(IO)表分析，

台中基本金屬業和高雄基本金屬業皆未向其他地區的基本金屬業購買原料，其基

本金屬原料皆為自給。因此本研究推論，台中基本金屬業和高雄基本金屬業總產出

增加的原因為：由於該產業減少供應其產品給台北地區的產業，所以供給本身產業

的中間投入得以變多，使得該產業總產出上升。又由於基本金屬業為一個很敏感之

產業，因此總產出的變動量也容易較大，基本金屬總產出大幅上升使得該區域總產

出也上升，由此可解釋台中和高雄地區總產出上升的模擬結果。上述模擬結果恰與

補貼情境之產業發展趨勢呈反向發展。 

由於台北市政府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使得多數產業總產出下降。

在多數產業萎縮的影響下，建築材料業產品的需求也下降，「台北建築材料-砂」總

產出下降 0.0019%；「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砂」的總產出也下降 0.0019%；「台北建築

材料-水泥」總產出下降 0.0075%；「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總產出下降 0.0077%。

原生建築材料業與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下降的比例相當。 

台北市政府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對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

之影響，如圖 4-10 所示，圖 4-10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代表台北市政府收費

之金額為台北污染整治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從圖 4-10 中

可以觀察到：越高的收費金額會使得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量越大，且從收費

10%之情境至收費 30%之情境，變化量幾乎呈等比關係發展，與總產出之模擬結果

特徵相似。因此後續段落將仿照總產出模擬結果之分析方式，僅以收費 10%之情

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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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台北地區向污染整治業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 

在收費 10%的情境中，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的台北，其

溫室氣體排放減少量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台北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9,810.8 噸

CO2 eq；台南、其他、桃園、新北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亦減少；而高雄與台中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高雄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最多，為 6,900.8 噸 CO2 eq。全

國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則減少了 4,640.9 噸 CO2 eq。詳細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模擬結

果如表 4-5 所示，表 4-5 左半部列出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以及溫室氣體排

放變化比例。 

比較圖 4-9 與圖 4-10，可發現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與總產出變化量的

增減趨勢相同，其原因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將各產業的總產出乘以該產業的溫室

氣體排放係數所計算出。惟區域中 63 個產業的總產出有增亦有減，每個產業的溫

室氣體排放係數亦不相同，因此區域中所有產業總產出之和的變化比例與區域總

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比例並不會完全相同，區域總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量由該

區域中各個產業總產出的變化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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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台北實施收費政策情境下各區域及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 

地區 

區域中所有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量(噸 CO2 eq) 

區域中所有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比例(%) 

基本金屬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量(噸 CO2 eq) 

基本金屬業 

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比例(%) 

台北 -9810.8 -0.0066% -8852.8 -0.1921% 

新北 -206.1 -0.0019% -129.8 -0.0081% 

桃園 -325.7 -0.0022% -281.5 -0.0103% 

台中 1557.2 0.0108% 1567.4 0.0295% 

台南 -2122.3 -0.0177% -2025.3 -0.0397% 

高雄 6900.8 0.0271% 6712.6 0.0417% 

其他 -634.0 -0.0014% -518.1 -0.0117% 

 

若進一步分析七個區域中各個產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變化情形，可以觀察

到：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主要也是受到該區域之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變化

所影響，如表 4-5 所示。表 4-5 的右半部列出全國七個區域中的基本金屬業溫室

氣體排放變化量與變化比例。若相互比對表 4-5 右半部的基本金屬業之溫室氣體

排放變化量和左半部的區域之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可以發現基本金屬業溫室氣

體排放的變化量幾乎左右了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量。因此在收費情境中，基本

金屬業仍是影響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的指標產業。 

台北地區的產業由於受到當地政府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

的影響而萎縮，總產出減少較多，且減少量的份額很大一部分來自基本金屬業的貢

獻。因此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較多。台南、其他、桃園、新北地區的總產出

亦是減少，惟減少量較低，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較少。高雄、台中區域的總產

出增加，因此這兩個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由於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

下降，使得全國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得以下降。 

台北市政府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對各區域 GDP 之影響，

如圖 4-11 所示，圖 4-11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代表台北市政府收費之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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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污染整治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從圖 4-11 中可以觀察

到：越高的收費金額會使得多數區域 GDP 的變化量越大，且從收費 10%之情境至

收費 30%之情境，變化量幾乎呈等比關係發展，僅有桃園地區較為例外，但由於桃

園的 GDP 變化量相較於其他區域，幾乎可以忽略，因此後續段落仍仿照總產出模

擬結果之分析方式，僅以收費 10%之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

析。 

 

圖 4-11 台北地區向污染整治業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 GDP 變化量 

在收費 10%的情境中，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的台北，其

GDP 變化量亦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台北的 GDP 減少 367.5 百萬元。詳細的各區

域 GDP 變化量如表 4-6 所示，表 4-6 左半部列出各區域的 GDP 變化量以及變化

比例。 

進一步分析七個區域中各個產業部門之附加價值變化情形，可以發現：基本金

屬業仍是影響區域 GDP 變化的重要產業，如表 4-6 所示，表 4-6 的右半部為各區

域中基本金屬業附加價值變化量與變化比例。各區域基本金屬業附加價值的變化

比例皆遠大於區域的 GDP 變化比例，且台北、桃園、台南、其他地區的基本金屬

業，為該區域的產業中，附加價值減少量最多者；台中、高雄地區的基本金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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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區域的產業中，附加價值增加量最多者。基本金屬業之所以對區域 GDP 的變

化有較大之影響，是因為基本金屬業的總產出金額大且產業關聯效果強，因此受政

策影響時相較於其他產業易有較大的變動。 

表 4-6 台北實施收費政策情境下各區域 GDP 及基本金屬業附加價值變化 

地區 
區域 GDP 變化量 

(NTD 百萬元) 

區域 GDP 變化 

比例(%) 

基本金屬業附加 

價值變化量 

(NTD 百萬元) 

基本金屬業 

附加價值 

變化比例(%) 

台北 -367.5 -0.0061% -246.9 -0.8589% 

新北 -12.8 -0.0007% -2.4 -0.0193% 

桃園 -4.6 -0.0004% -5.6 -0.0285% 

台中 38.9 0.0021% 41.9 0.1048% 

台南 -55.5 -0.0077% -39.4 -0.1176% 

高雄 190.6 0.0155% 147.1 0.1402% 

其他 -28.2 -0.0007% -10.2 -0.0353% 

 

台北地區的產業由於受到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的影響而萎縮，

總產出減少較多，因此 GDP 也減少較多。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地區的總產出

亦是下降，惟下降量較低，因此 GDP 下降量較台北少。高雄、台中的總產出則是

增加，因此 GDP 也增加。由於各區域的 GDP 減少的多、增加的少，因此全國的

GDP 下降 239.2 百萬元。 

在台北市政府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其間接稅淨額之 10%的環境特別公課情

境，脫鉤情況分析如圖 4-12 所示，圖 4-12 的 X 軸為 GDP 變化率，Y 軸為溫室氣

體排放變化率。台中、高雄地區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皆增加，故落在圖 4-12 的

第一象限，且該兩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比例較 GDP 增加比例高，屬於擴張型

負脫鉤情況，為相對較差之脫鉤情況。台中、高雄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比例較

GDP 增加比例高的原因為：該區域總產出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基本金屬業的

貢獻，而基本金屬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高，但附加價值率較低。因此台中、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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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比例才會較 GDP 增加比例高。台北、新北、桃園、台南、

其他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皆減少，故落在圖 4-12 的第三象限，且上述區

域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比例皆較 GDP 減少比例多，屬於衰退型脫鉤情況，為相對

佳之脫鉤情況。第三象限中的座標與原點所連成的直線之斜率越大，代表在相同溫

室氣體排放減少比例下，GDP 減少的比例越少，為較佳之情況，故上述五個區域

的脫鉤情況由優到劣依序為：桃園、新北、台南、其他、台北。而全國總和的溫室

氣體排放減少，GDP 也減少，故落在第三象限，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比例較

GDP 減少比例多，屬於衰退型脫鉤之情況。 

 

圖 4-12 台北地區向污染整治業收費 10%情境之脫鉤指標 

台北地區實施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能使台北地區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但該地區的 GDP 也下降，惟 GDP 下降的比例較溫室氣體

排放量下降的比例低。由脫鉤指標分析的結果來看，台北地區的脫鉤指標算是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下降的五個地區中最差者，但優於出現負脫鉤情形的台中、高

雄。整體而言，可說是以較小的經濟代價來換取較大的溫室氣體減量效果。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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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區實施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之政策除了會影響到台北

市自己本身以外，其餘的地區也會因為產業連動的關係而受到影響。在台北實施收

費政策的影響下，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區域的 GDP 會下降，故上述地區宜加

強刺激經濟發展之作為，尤其是對於該地區受影響較大之產業，更應該給予協助、

輔導其轉型，以減輕該地區經濟受到的負面影響。台中與高雄在台北實施收費政策

的影響下，溫室氣體排放會因而增加，且會出現擴張型負脫鉤之情形。故台中與高

雄應加強減碳策略，使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對於全國而言，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下降，但全國的 GDP 也下降，惟 GDP 下降的比例較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的比

例低，故也算是用較小的經濟代價來換取較大的溫室氣體減量效果。 

前述模擬結果，可以對台北市政府傳達的資訊為：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

特別公課的政策，能使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雖然台北需要付出一點經濟代

價，但可以用較小的 GDP 下降比例來換取較大的溫室氣體減量比例。模擬結果可

以對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區域的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若台北

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則應加強刺激經濟發展之作為，以確

保該地區經濟的發展水準。模擬結果可以對台中、高雄市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若台

北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則應加強減碳作為，以使溫室氣體

排放量降低。 

 

4.4 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加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之效果 

本小節之情境設定為：台北市政府補貼台北市的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台北市

的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即 4.2 節與 4.3 節之政策同時進行，以期透過經

濟誘因的方式，促使建築廢棄物循環利用。本研究模擬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受補貼

與台北污染整治業被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金額，皆為該產業間接稅淨額的 10%、

20%、30%三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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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台北的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對

各區域總產出之影響，如圖 4-13 所示，圖 4-13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來代表

政府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金額皆為

該產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在三個情境的模擬結果中可以發

現：越高的補貼與收費金額，會使得各區域總產出的變化量越多。由於在不同的補

貼與收費金額影響下，多數區域總產出變化量的正負值一致，不同補貼與收費金額

並不會使變化量由正轉負或由負轉正。僅有桃園地區較為例外，但由於桃園地區的

總產出變化量相較於其他區域，幾乎微乎其微，因此後續段落僅以補貼與收費 10%

之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圖 4-13 台北地區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 

在補貼與收費 10%的情境中，實施政策的台北地區，其總產出下降量為七個

區域中最多者，台北的總產出下降 376.0 百萬元。另外還有四個區域總產出下降，

下降量由多至少依序為其他、台南、台中、新北地區。而高雄與桃園地區的總產出

增加，總產出增加量最多的是高雄，其總產出增加 198.5 百萬元。詳細模擬結果如

表 4-7 所示，表 4-7 左半部列出台北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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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特別公課 10%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以及總產出變化比例。在補貼與收費

10%情境下全國總產出為下降 360.4 百萬元。 

表 4-7 台北地區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 

地區 

區域中所有產業 

總產出變化量之和 

(NTD 百萬元) 

區域中所有產業 

總產出之和變化 

比例(%) 

補貼情境與收費情境 

區域總產出變化量 

合計(NTD 百萬元) 

台北 -376.0 -0.0031% -393.2 

新北 -24.4 -0.0005% -26.0 

桃園 0.9 0.0000% 1.0 

台中 -25.1 -0.0006% -27.2 

台南 -66.1 -0.0034% -68.7 

高雄 198.5 0.0064% 205.7 

其他 -68.3 -0.0008% -72.1 

 

表 4-7 的右半部列出 4.2 節之補貼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與 4.3 節之收費

情境下各區域總產出變化量相加之值，若將該值與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中之區域

總產出變化量相比(即表 4-7 中的第二欄與第四欄相比)，可以發現兩欄之值相近。

該現象代表補貼與收費政策雙管齊下對於總產出變化的效果約略等於補貼與收費

政策單獨進行時對於總產出變化的效果之和。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使總產出上升

的量值相較於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使總產出下降的量值小很多，因此

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中之總產出變化趨勢，與收費 10%情境之總產出變化趨勢較

為相近，即收費政策對總產出之影響效果比補貼政策對總產出之影響效果大上許

多。 

台北市政府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會使得最直接受惠的台北再生

建築材料業總產出有較大的上升比例，而台北市政府向污染整治業收費的政策，又

會造成多數產業萎縮，使得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稍微下降，因此在兩政策的同時

影響下，「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總產出上升 0.0490%、「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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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產出上升 0.0212%，相較於 4.2 節僅實施補貼政策的情境，本情境的再生建築材

料業總產出上升比例略低。而對台北建築材料業而言，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

政策，會使得台北建築材料業總產出微幅上升，而向台北污染整治業收費的政策，

會造成建築材料業總產出有較明顯的下降，因此「台北建築材料-水泥」總產出下

降 0.0026%；「台北建築材料-砂」總產出下降 0.0002%。 

台北市政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對

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如圖 4-14 所示。圖 4-14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

代表政府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金額

皆為該產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在三個情境的模擬結果中可

以發現：越高的補貼與收費金額，會使得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量越多。由於

在不同的補貼與收費金額影響下，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的正負值一致，不同

補貼與收費金額並不會使變化量由正轉負或由負轉正，因此後續段落僅以補貼與

收費 10%之情境作代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圖 4-14 台北地區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 

在補貼與收費 10%的情境中，實施政策的台北地區，由於其總產出下降最多，

故其溫室氣體排放下降量亦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台北地區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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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8.5 噸 CO2 eq，減少比例為 0.0051%；溫室氣體排放下降量次多的為台南，其

減少 1,310.5 噸 CO2 eq；另外還有三個區域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下降量由多至少

依序為其他、桃園、新北地區。而高雄與台中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溫室氣

體排放量增加最多的是高雄，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4,379.2 噸 CO2 eq。而全國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總和則為下降 5,044.2 噸 CO2 eq。 

比較圖 4-13 與圖 4-14，可以發現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與總產出變化

量的增減趨勢大致相同，惟桃園與台中的總產出變化量與溫室氣體排放變化量呈

反向發展。該現象的原因為雖然桃園地區區域總產出上升 0.9 百萬元，但桃園基本

金屬業總產出為下降，而因為基本金屬業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較高，因此桃園地區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下降。台中地區雖然區域總產出下降 25.1 百萬元，但台中基本

金屬業總產出為上升 14.5 百萬元，因此台中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反而上升。 

台北市政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對

各區域 GDP 之影響，如圖 4-15 所示，圖 4-15 分別以藍色、橙色、灰色代表政府

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金額皆為該產

業間接稅淨額之 10%、20%、30%三種情境。由於在不同的補貼與收費金額影響下，

各區域 GDP 變化量的正負值一致，因此後續段落僅以補貼與收費 10%之情境作代

表，對模擬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補貼與收費兩政策對於各區域 GDP 的影響，與對於總產出之影響相似，兩政

策同時施行對於 GDP 的影響效果約略等於補貼與收費政策單獨進行時對於 GDP

的影響效果之和。在補貼與收費 10%的情境中，實施政策的台北地區，由於其總產

出下降最多，故台北的 GDP 下降量亦為七個區域中最多者。台北地區 GDP 減少

202.0 百萬元，減少比例為 0.0034%；台南及其他兩區域的 GDP 亦下降；高雄、桃

園、新北、台中地區的 GDP 則增加，GDP 上升最多的是高雄，其 GDP 增加 143.9

百萬元。而全國的 GDP 則為下降 32.7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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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台北地區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下各區域 GDP 變化量 

台北市政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情境下，

脫鉤情況分析如圖 4-16 所示，圖 4-16 的 X 軸為 GDP 變化率，Y 軸為溫室氣體排

放變化率。台北、台南、其他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皆減少，故落在圖 4-16

的第三象限。台北、台南、其他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比例皆較 GDP 減少比例

多，屬於衰退型脫鉤情況，為相對佳之脫鉤情況，而三者的脫鉤情況由優到劣依序

為：台南、其他、台北。台中、高雄地區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皆增加，故落在

圖 4-16 的第一象限。台中、高雄兩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比例皆較 GDP 增加

比例高，屬於擴張型負脫鉤情況，為相對較差之脫鉤情況。台中、高雄的溫室氣體

排放增加比例皆較 GDP 增加比例高的原因為：其 GDP 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來

自高溫室氣體排放係數、低附加價值率的基本金屬業所貢獻，因此才會出現溫室氣

體排放增加比例較 GDP 增加比例高之情況。桃園、新北地區的 GDP 增加，而溫室

氣體排放卻減少，故落在圖 4-16 的第四象限，屬於強脫鉤情況，為最理想之脫鉤

情況。桃園與新北為本情境之最大受益者。而全國總和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GDP

也減少，故落在第三象限，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比例較 GDP 減少比例多，屬於衰退

型脫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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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台北市政府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污染整治業收費皆為其間接稅

淨額的 20%、30%之情境，脫鉤指標分析的結果與圖 4-16 極為接近。各區域的脫

鉤指標相對位置不變，僅小角度地左右移動，且各區域的脫鉤指標也未移動至不同

象限，此現象代表補貼與收費金額的不同雖會影響各區域總產出、溫室氣體排放量、

GDP 的量值，但在脫鉤指標方面，各地區受影響的情形仍未改變。 

 

 

圖 4-16 台北地區補貼並收費 10%情境之脫鉤指標 

台北地區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

使得台北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但該地區的 GDP 也下降，惟 GDP 下降的

比例較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的比例低。以脫鉤指標分析的結果而言，台北地區的脫

鉤指標算是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下降的五個地區中最差者，但台北的脫鉤指

標仍優於台中、高雄。整體而言，台北算是以較小的經濟代價來換取較大的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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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減量效果。此外，對於台北而言，相較於單獨執行向污染整治業收費的政策，補

貼再生建築材料業與向污染整治業收費的政策同時執行，可以獲得較佳之脫鉤效

果。補貼與收費的政策同時執行相較於僅實施收費政策，台北地區的脫鉤指標會往

逆時鐘方向移動，意即台北可用更小的經濟代價來換取更大的溫室氣體減量效果。

此外，台北地區實施的政策除了會影響到台北市自己以外，其餘的地區也會因為產

業關聯效果而受到影響。在台北實施的補貼加收費政策之影響下，台南、其他區域

的 GDP 會下降，故上述地區宜執行刺激經濟之措施，尤其是針對該地區受影響較

大的產業，更應該給予協助、輔導其轉型，以減輕該地區的經濟所受之傷害。台中

與高雄在台北實施補貼加收費政策的影響下，溫室氣體排放量會因而增加，且屬於

擴張型負脫鉤之情形，故台中與高雄應加強減碳策略，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對於全國而言，在台北實施補貼加收費政策的影響下，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會下

降，但全國的 GDP 也會下降，惟 GDP 下降的比例較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的比例

低。雖然全國的脫鉤指標落在第三象限，但其位置相當接近 Y 軸，即只需要付出

很小的經濟代價，就可以換取很大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而中央政府若進一步執行刺

激經濟之措施，甚至有可能達成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而 GDP 增加的強脫鉤情形。 

前述模擬結果，可以對台北市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並

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政策，能使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雖

然台北需要付出一點經濟代價，但可以用較小的 GDP 下降比例來換取較大的溫室

氣體減量比例。此外，相較於單獨執行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政策，補

貼再生建築材料業、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政策同時執行，能以更小的

經濟代價來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的效果。模擬結果可以對台南、其他區域的地方政府

傳達的資訊為：若台北實施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

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則應加強刺激經濟發展之作為，以免該地區之產業受到經濟上

的傷害。模擬結果可以對台中、高雄市政府傳達的資訊為：若台北實施補貼台北再

生建築材料業並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則該地區應加強減



doi:10.6342/NTU202201260

 

98 

 

碳作為，以使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模擬結果可以對中央政府傳達的資訊有兩個層

面：其一為若台北實施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

別公課之政策，則全國只需要付出很小的經濟代價，就可以換取很大的溫室氣體減

排量，且中央政府若進一步執行刺激經濟之措施，甚至有可能達成強脫鉤之情形。

其二為若台北市政府僅實施向台北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的政策時，則中

央政府可以再額外補貼台北的再生建築材料業，使全國的 GDP 下降比例變少，並

以較小的經濟代價換取較大的溫室氣體減量效果。 

 

4.5 循環經濟策略之比較 

 前面 4.2 節至 4.4 節分別說明了三種循環經濟策略對於環境及經濟方面之影

響，而本小節將針對三種循環經濟策略進行比較。本研究將從兩個層面來比較三種

循環經濟策略對於台北地區的有效性，分別為經濟及環境層面，以及再生資源生產

力及環境衝擊層面，以下 4.5.1 節及 4.5.2 節將分別說明之。 

 

4.5.1 經濟及環境影響之比較 

 本研究以脫鉤指標來比較三種循環經濟策略對於台北經濟及環境之影響，本

小節的脫鉤指標與 4.2 節至 4.4 節所呈現的脫鉤指標概念相同，計算方法也相同，

唯一的差別在於 4.2 節至 4.4 節的脫鉤指標為針對同一情境不同地區做比較，而本

小節的脫鉤指標乃針對同一地區不同情境進行比較，將三種情境的台北脫鉤指標

繪製在同一張圖上做比對。各政策情境對於台北地區經濟及環境影響之比較如圖 

4-17 所示。由於在三種情境中不管費率為 10%、20%或 30%，脫鉤指標分析的結

果都相當接近，在圖上的位置也僅小角度地左右移動，因此圖 4-17 中，僅以費率

為 10%之情境作為各項政策之代表，呈現分析結果。 

 圖 4-17 中的虛線，其斜率為 1，代表的意義為 GDP 增加比例與溫室氣體排放

量增加比例相等，或 GDP 減少比例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比例相等。而脫鉤指標



doi:10.6342/NTU202201260

 

99 

 

若位於弱脫鉤區或衰退型脫鉤區，則該點與原點所連成的直線，其與虛線所夾的銳

角角度越大，為越佳之狀況，即以較小的經濟代價換取較大的溫室氣體減量效果

(衰退型脫鉤區)，或以較小的環境代價換取較大的經濟增長效果(弱脫鉤區)。 

 

圖 4-17 各政策情境台北地區脫鉤指標比較 

 根據圖 4-17 脫鉤情形分析的結果，補貼情境落在弱脫鉤區，收費與補貼+收

費情境則落在衰退型脫鉤區，而進一步分析其與原點所連成的直線與虛線所夾的

角度，補貼情境為 19.7°；補貼情境為 2.1°；補貼+收費情境為 11.6°。補貼情境所

夾的角度最大，故為經濟及環境影響綜合考量下，較佳之政策情境。 

 

4.5.2 再生資源生產力及環境衝擊影響之比較 

本研究以資源效率指標來比較三種循環經濟策略對於台北地區再生資源生產

力及環境衝擊之影響。以下先針對特殊名詞加以定義，本研究所稱之「再生資源生

產力」為某地區 GDP 除以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此項為參考文獻中對於資源生

產力之定義加以調整所訂定，文獻中對於資源生產力之定義為「產業 GDP 除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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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技社, 2016)，其主要是針對單一產業，而本研究欲探討的尺度不同，故本研

究將分子調整成某地區的 GDP，以針對整個區域的經濟狀況加以探討；本研究欲

探討的產業為再生建築材料業，且以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來代表再生建築材料

業的產量，故本研究將分母的部分調整成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其所代表的意義

為因為再生建築材料業的變動所驅動的 GDP 變化。本研究所稱之「再生資源環境

衝擊」為某地區溫室氣體排放量除以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本研究之「資源效率

指標」，其概念與脫鉤指標相似，僅 X 軸、Y 軸代表的意義不同，本研究之「資源

效率指標」以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為 X 軸、以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為 Y 軸，

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的計算式如(式 4-3)所示，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的計算

式如(式 4-4)所示，兩式中「後來」指政策實施後的狀態；「初始」指政策實施前的

狀態。 

 

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 =

  
後來台北 GDP

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

初始台北 GDP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初始台北 GDP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式 4-3) 

 

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 =

  
後來台北總碳排

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

初始台北總碳排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初始台北總碳排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式 4-4) 

各政策情境對於台北地區再生資源生產力及環境衝擊影響之比較如圖 4-18

圖 4-17 所示，由於補貼 10%、補貼 20%、補貼 30%三個情境的資源效率指標極其

接近，故在圖 4-18 中，補貼的三個情境看起來只有一個點，但其實其是三個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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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由於補貼+收費 10%、20%、30%三個情境的資源效率指標也相當接近，故在

圖 4-18 中，補貼+收費的三個情境看起來也只有一個點。根據圖 4-18 資源效率指

標分析的結果，補貼情境落在衰退型脫鉤區，代表補貼政策會導致台北地區再生資

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皆下降，但再生資源生產力下降的比例小於再生資

源環境衝擊下降的比例；收費情境落在擴張型負脫鉤區，代表收費政策會導致台北

地區再生資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皆上升，而再生資源生產力上升的比例

大於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上升的比例；補貼+收費情境則落在弱負脫鉤區，代表補貼

+收費政策會導致台北地區再生資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皆下降，且再生資

源生產力下降的比例大於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下降的比例。補貼情境是唯一落在脫

鉤區的情境，其餘兩者皆落在負脫鉤區，故在再生資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

影響的綜合考量下，補貼為較佳之政策情境。 

 

圖 4-18 各政策情境台北地區資源效率指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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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策略小結 

 根據 4.1 節循環經濟策略對建築材料業之影響的分析結果，補貼與補貼+收費

兩種情境皆可促進建築材料業的資源循環，而收費情境則否。根據 4.5.1 節循環經

濟策略對於台北地區經濟及環境之影響的分析結果，補貼為經濟及環境影響綜合

考量下，較佳之政策情境。而根據 4.5.2 節循環經濟策略對於台北地區再生資源生

產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之影響的分析結果，補貼為再生資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

環境衝擊影響綜合考量下，較佳之政策情境。綜上所述，對於台北而言，補貼為相

對佳之循環經濟促進政策。 

 

4.6 循環經濟策略之波及效果 

 本節進一步以前述相對佳之循環經濟促進政策為例，探討台北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之政策情境，對於其他區域、其他產業之波及效果。 

首先，本研究以資源效率指標，評估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時，

政策對於全國各個區域的波及效果。資源效率指標的 X 軸為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

率，計算式如(式 4-5)；Y 軸為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計算式如(式 4-6)。 

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 =

  
後來某地區 GDP

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

初始某地區 GDP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初始某地區 GDP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式 4-5) 

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 =

  
後來某地區總碳排

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

初始某地區總碳排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初始某地區總碳排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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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情境下，政策對於各地區再生資源生產

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影響之比較如圖 4-19 所示，圖 4-19 為以補貼 10%之情境

為例進行分析之結果。圖 4-19 中的八個點所代表的區域，由上(綠色方塊)而下(藍

色圓圈)依序為台南、其他、台北、全國、新北、桃園、高雄、台中。各區域的資

源效率指標相差不大，在圖 4-19 中的座標相當接近，此現象代表台北實施的補貼

政策，對於全國各區域在資源效率方面的影響狀況相近，各區域皆呈現再生資源生

產力下降，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也下降之情形。台北、新北、桃園、高雄、台中地區

的資源效率指標屬於衰退型脫鉤情形，代表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

時，對於台北、新北、桃園、高雄、台中地區的資源效率指標而言尚屬有利。但台

南、其他地區的資源效率指標則是屬於弱負脫鉤情形，代表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

材料業的政策時，對於台南、其他地區的再生資源生產力有較不利之影響。 

 

圖 4-19 補貼情境下各地區資源效率指標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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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圖 4-19 與圖 4-8 補貼 10%情境之脫鉤指標相比，可以發現台南、其他、

台北、新北、桃園地區的脫鉤指標在圖 4-8 中位於第一象限，但資源效率指標在圖 

4-19 中變到第三象限，即上述區域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增加，而再生資源生

產力與再生資源環境衝擊皆下降。另外，全國的脫鉤指標在圖 4-8 中位於第四象

限，但資源效率指標在圖 4-19 中變到第三象限，即全國 GDP 增加、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而再生資源生產力與再生資源環境衝擊皆下降。所有地區的資源效率指

標皆位於第三象限的原因為：再生建築材料業由於受到補貼政策的激勵，因此再生

建築材料業的總產出有較大程度的提升。而多數產業也因為產業關聯效果使得總

產出有所提升，進而使得多數區域的 GDP 也提升，惟 GDP 上升的程度相較於再

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上升的程度低，因此(式 4-5)中政策實施後的再生資源生產力

(後來某地區GDP/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會小於政策實施前的再生資源生產力(初

始某地區 GDP/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所以前者減後者為負數，故再生資源生產

力變化率為負數。同理，碳排上升的比例相較於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上升的比例

低，因此(式 4-6)算出來的分子亦為負數，故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亦為負數。

因此台南、其他、台北、新北、桃園地區以及全國的脫鉤指標以及資源效率指標位

於不同象限。 

 本研究亦以資源效率指標，進一步評估台北實施的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

對於全國各個產業的波及效果。資源效率指標的 X 軸為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

計算式如(式 4-7)；Y 軸為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計算式如(式 4-8)。 

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 =

  
後來某產業附加價值

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

初始某產業附加價值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初始某產業附加價值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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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資源環境衝擊變化率 =

  
後來某產業碳排量

後來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

初始某產業碳排量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初始某產業碳排量

初始再生建材業總產出

 

(式 4-8) 

台北實施的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對於各產業再生資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

環境衝擊影響之比較如圖 4-20 所示，圖 4-20 為以補貼 10%之情境為例進行分析

之結果。為了避免資源效率指標圖上有太多的產業而擠在一起不易觀察，故圖 4-20

中將多個產業合併成一個，將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台北原生建築材料業、各地區

基本金屬業以外的產業，合併成「其餘產業」。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包含：台北再

生建築材料-砂、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為最直接受惠於台北實施的補貼政策之

產業；台北原生建築材料業(包含：台北建築材料-砂、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水泥)為

與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關係相當密切之產業；基本金屬業為產業關聯效果很強的

產業，故圖 4-20 中特別將上述產業獨立出來，將其資源效率指標呈現於圖上。 

在圖 4-20 中，多數的產業(台南基本金屬、其他基本金屬、桃園基本金屬、新

北基本金屬、台北原生建築材料、其餘產業)，資源效率指標落在衰退型脫鉤區域，

意即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時，對於多數產業的資源效率指標而言

尚屬有利。上述分析結果與圖 4-19 各地區的資源效率指標，多位於衰退型脫鉤區

域的分析結果相呼應。台中基本金屬業、高雄基本金屬業的資源效率指標則是屬於

弱負脫鉤情形，代表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時，對於台中基本金屬業、

高雄基本金屬業在再生資源生產力方面有較不利之影響。而台北基本金屬業的資

源效率指標落在強脫鉤區域，意即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會使台北

基本金屬業的再生資源生產力上升，但再生資源環境衝擊卻下降，為最理想之變化

情形。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資源效率指標位於弱脫鉤區域，但相當接近強脫鉤區

域，此現象代表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會使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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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資源生產力上升、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上升，但再生資源生產力上升的程度較再

生資源環境衝擊上升的程度大。 

 

圖 4-20 補貼情境下各產業資源效率指標之比較 

圖 4-20 中多數產業的資源效率指標位於第三象限，那些產業再生資源生產力

下降的原因為：再生建築材料業受到補貼政策的激勵，因此再生建築材料業的總產

出有較大程度的提升。而多數產業也因為產業關聯效果使得總產出有所提升，進而

使多數產業的附加價值也提升，惟附加價值上升的比例相較於再生建築材料業總

產出上升的比例低，因此(式 4-7)中政策實施後的再生資源生產力會小於政策實施

前的再生資源生產力，故再生資源生產力變化率為負數。圖 4-20 中資源效率指標

位於第三象限及第四象限的產業，其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下降的原因為：該產業碳排

上升的比例相較於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上升的比例低。因此(式 4-8) 中政策實

施後的再生資源環境衝擊會小於政策實施前的再生資源環境衝擊，故再生資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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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衝擊變化率為負數。而台北基本金屬業的資源效率指標落在強脫鉤區的原因為：

台北基本金屬業的附加價值上升比例相當高，為 0.1516%(見表 4-3)，高過再生建

築材料業總產出上升的比例(0.0562%)，故其落在強脫鉤區域。台北再生建築材料

業的資源效率指標位於弱脫鉤區域的原因為：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附加價值上

升的比例高過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上升的比例，且由於某產業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該產業的總產出乘以該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而得，故台北再生建築

材料業的碳排上升比例與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的上升比例相當。因此，台北

再生建築材料業的資源效率指標位於弱脫鉤區且相當接近 X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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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  

5.1 結論 

1. 循環經濟策略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及經濟方面之影響的結論 

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政策，在低經濟誘因(10%)的情境，會使台

北的 GDP 上升 0.0026%，但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會上升 0.0012%。此外，

政策也會造成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上升；

台中、高雄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減少；而全國的 GDP 增加，但溫

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台北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在低經濟誘因(10%)的情

境，會使台北的 GDP 下降 0.0061%，但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會下降

0.0066%。此外，政策也會造成新北、桃園、台南、其他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

體排放量皆下降；台中、高雄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上升；全國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下降。 

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

在低經濟誘因(10%)的情境，會使台北的 GDP 下降 0.0034%，但台北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也會下降 0.0051%。此外，政策也會造成台南、其他區域的 GDP 與

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下降；新北、桃園區域的 GDP 上升，但溫室氣體排放量下

降；台中、高雄區域的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上升；全國的 GDP 與溫室氣

體排放量皆下降。 

從各個政策情境的模擬結果可以觀察出：即便在相同的政策情境下，各地

區受影響的情形也會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有些地方在政策的影響下，GDP 會

上升，但有些地方的 GDP 則會下降；有些地方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會下降，但

有些地方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則會上升。此外，政策的實施亦會使各個區域、各

個產業的再生資源生產力、再生資源環境衝擊產生變化。綜上所述，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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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實施，除了會使受政策直接影響的產業(例如：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情

境下的再生建築材料業)發生變動，也會因為產業關聯效果，進而對其他地區、

其他產業產生波及效果。 

2. 循環經濟策略有效性之結論 

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或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並向

污染整治業課徵環境特別公課之政策，皆能使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增

加，並使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占建築材料業的比例提高。前述兩種政策情境皆

可促進建築廢棄物的資源循環，達成促進循環經濟的效果，為有效的循環經濟

策略。此外，由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占建築材料業的比例提高，因此整體建

築材料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降低。然而，台北若僅實施向污染整治業課徵環

境特別公課政策，反而會導致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占比略微降低，為無效的循

環經濟策略。 

進一步分析循環經濟策略對於台北地區經濟及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脫鉤

指標)，還有對於再生資源生產力及再生資源環境衝擊之影響(資源效率指標)，

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情境皆為在兩種影響的綜合考量下，較佳之政策

情境。綜上所述，補貼為本研究所模擬之三種政策中，最佳之循環經濟促進政

策。台北市政府若欲促進台北的建築廢棄物循環利用，則應優先實施補貼台北

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 

3. 循環經濟與減碳之結論 

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為最佳的循環經濟促進政策，可成功促進建

築廢棄物的資源循環，然而該政策卻會導致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無法

實現循環經濟預期的減碳效果。其原因為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會

使得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成本降低，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的價格也隨之變低，導

致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下游增加購買量並從事更多的生產。而後因為產業



doi:10.6342/NTU202201260

 

110 

 

關聯效果，也帶動台北地區其他產業的發展，使台北地區多數產業的總產出增

加，進而導致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台北以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方式促進建築廢棄物的資源循環，對於台

北而言無法達到減碳的效果。但是對於整個國家而言，卻能使全國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減少，且 GDP 增加，達成強脫鉤之情況。其原因為補貼再生建築材料

業之政策在促進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發展的同時，除了影響到台北的產業以

外，也因為產業關聯效果而影響到台北以外其他地區的產業，因此其餘地區的

產業各有消長，而萎縮較多的產業為台中基本金屬業及高雄基本金屬業。基本

金屬業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多但附加價值率相對低的產業，因此基本金屬業萎

縮使得 GDP 略降，但溫室氣體排放量顯著下降。而全國多數產業呈擴張的狀

態，全國多數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略增，但 GDP 較顯著地增加。因此全國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但 GDP 增加。 

綜上所述，台北實施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促進建築廢棄物的資源

循環，無法對台北造成減碳的效果，但可以使全國的碳排量降低。因此循環經

濟的推動是否能達成減碳的效果，端看系統邊界而定。是故決策者在政策實施

前，宜先以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進行政策模擬，以確認該政策是否能

達成原先預期的目標。 

4. 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之結論 

本研究建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以評估地方層級的循環經濟

政策之效果。本研究建立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為區域 CGE 模型加

上碳盤查模型。區域 CGE 模型相較於一般 CGE 模型，能把評估的對象從國

家層級擴展到地方層級，可模擬地方政府所執行的政策，並呈現各個區域的個

別產業受政策影響之情形，為進行地方層級政策評估之關鍵。 

前述結論中，第 1 點所提到之「台北執行的政策對於各區域溫室氣體排放

及經濟方面之影響」、第 2 點所提到之「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總產出」、「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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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建築材料業占建築材料業的比例」、「各區域脫鉤指標」、「各區域資源效率

指標」、第 3 點所提到之「台北再生建築材料的價格變化」、「台北地區各產業

總產出的變化」、「其他的地區各產業的變化」，上述指標皆須仰賴區域性的循

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才能得出，由此可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對於

評估地方層級循環經濟政策之效果的重要性。 

由於政策對於各地區影響的情形有所不同，因此 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

若僅以全國的總合來看，並無法真實反映出各地區受影響的情形。例如：在某

個政策情境下，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會下降 0.01%，但並不代表每個地區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都是下降 0.01%。有些地方在政策的影響下，可能溫室氣體排

放量反而會上升。若以一般 CGE 模型進行模擬，僅能呈現全國的總合，而區

域 CGE模型則可進一步呈現各區域受影響的情形，讓會受到負面影響的區域，

可以及早得知負面影響的程度，並施行相關應對措施。 

5.2 建議 

1. 對於循環經濟策略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及經濟方面之影響的建議 

台北實施的循環經濟政策會對於部分區域造成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溫室

氣體排放量上升、GDP 下降。對於受台北實施的循環經濟政策影響而 GDP 下

降者，該地區之政府應執行能刺激該地區經濟發展之應對措施，並針對該地區

受影響較大的產業，給予協助或輔導其轉型，以減輕該地區經濟所受到的傷害。

對於受台北實施的循環經濟政策影響而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者，該地區之政

府應加強減碳作為，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政策，能使全國的 GDP 增加，但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達成強脫鉤之情況。因此對中央政府而言，其可以透過補貼台北再

生建築材料業，來削減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同時使全國的 GDP 增加。

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的模擬結果能幫助政府最有效地運用經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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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只需將經費花在補貼台北再生建築材料業上，就能達成全國強脫鉤之

效果，而不需要投入更多的預算針對全國的再生建築材料業都進行補貼。 

若未來碳定價(Carbon Pricing)機制建立，將溫室氣體的減排量乘以碳定價，

即可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所帶來的效益，以貨幣單位來呈現。如此一來單位

便與 GDP 的單位相同，故可將循環經濟策略帶來的減碳效益與經濟效益相加

而得到一個總效益，以貨幣單位綜合評估循環經濟策略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及

經濟方面的影響，而不須借助脫鉤指標來評估。 

2. 對於循環經濟策略有效性之建議 

補貼及課徵環境特別公課為世界各地常見的循環經濟促進政策，但並非

一旦實施補貼或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就一定能達成促進循環經濟之效果。

政策的效果會受許多因素所影響，相異的實施標的、實施地區、時空背景，政

策所造成的效果可能會大不相同。以本研究為例，台北單獨實施向污染整治業

課徵環境特別公課政策，就無法達成促進循環經濟之效果。因此政策在實施之

前，應先以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進行政策模擬，以確保該政策的有效

性。 

3. 對於循環經濟與減碳之建議 

在本研究的三類政策情境中，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為最佳的循環

經濟促進政策。然而該政策也會導致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無法達成減

碳的效果。但是本研究所模擬的三類政策情境，僅是眾多循環經濟促進策略中

的一小部分，若訂定其他更合適的政策情境，或許能在促進資源循環的同時，

也讓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 

此外，雖然台北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會導致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上升，但是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非衡量環境衝擊的唯一指標。若將循環經濟的

實施所帶來的環境效益(例如：減少天然資源耗用)也納入環境指標中一起考量，

或許台北補貼再生建築材料業之政策對於環境方面的影響就會從負面影響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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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面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即便是推動循環經濟可能會導致台北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上升，但仍要繼續推行循環經濟以減少資源開採。而台北可另外輔以

其他的減碳措施，例如：執行碳捕捉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以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而除了考量政策對於環境及經濟方面的影響外，未來

亦可將社會方面的影響也納入考量，以做出考慮的層面更廣、更具系統性的決

策。 

根據本研究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的模擬結果，台北補貼再生

建築材料業之政策會導致台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的原因為該政策帶動了

台北地區其他產業的發展，因此若能在其他產業也都推行循環經濟，進而使其

他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都下降，則有可能達成經濟狀況變好，但溫室氣體

排放量下降之情形。 

另外，從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的模擬結果可以找出各個地區排

放溫室氣體的主要產業。因此若欲進一步降低該地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可優

先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產業進行管制、輔導其技術進步、輔導其轉型，以

有效地降低該地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4. 對於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之建議 

本研究建立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估模型時，礙於某些數值取得不易，因

此有許多假設。這些假設可能會造成建立的模型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礙於

行政院主計處未發布我國之區域投入產出表，因此本研究之區域投入產出表

僅能以簡單區位商數法搭配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中各縣市的資料來編製，但是

編製出的區域投入產出表未必能與實際投入產出狀況相符。本研究所使用之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的資料為企業單位的統計資料，而非場所單位的統計資料。

企業單位的統計資料雖然較為完整，但其產值的歸屬方式，是將同一企業在全

國各縣市從事生產所創造的產值，都歸屬到企業總部的所在地。而場所單位的

統計資料，其產值的歸屬方式，是將企業在各縣市從事生產所創造的產值，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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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到該從事生產的縣市。例如：某企業同時在台北市及新北市設立一家工廠生

產建築材料，而該企業總部登記在台北市。若以企業單位的統計方式，則該企

業在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工廠之產值，都會歸屬到企業總部所在的台北市。若以

場所單位的統計方式，則該企業在台北市的工廠之產值會歸屬到台北市，在新

北市的工廠之產值則歸屬到新北市。而環境污染方面較適合採用場所單位的

統計資料，因為場所單位的統計資料才能呈現各地區實際從事的生產行為，並

反映各地區工廠在當地從事生產所造成之污染情形。因此，若有較完整之工業

及服務業普查場所單位的統計資料，可將編製區域投入產出表所用的企業單

位統計資料換成場所單位的統計資料，以更貼近各地區實際的污染物排放情

形。 

此外，本研究假設除了能源類的成本外，原生建築材料業及再生建築材料

業的成本結構相同，但此假設也未必與現實狀況相符。尚待盤點實際原生建築

材料業及再生建築材料業的成本結構資料，以使模型更貼近現實狀況。本研究

另假設全國各地同一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相同，然而，全國各地即使是同

一產業，溫室氣體排放係數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此部分尚待盤點更詳細之各個

地區的各產業碳排資料，以建立各個地區各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由於各區域的社會背景、環境特徵迥異，廢棄物的產出特性也不同，因此

資源循環促進政策的區域化有助於解決各區域特殊的環保問題。各地方的政

府可針對該區域的主要廢棄物，藉由提供經濟誘因的方式，促使該區域的主要

廢棄物從最終處置的處理方式轉向資源循環利用。而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評

估模型可作為決策時的輔助工具。一般的 CGE 模型僅能呈現全國總合的變化

情形，但全國的變化情形，並不等於各地區的變化情形。因此一般的 CGE 模

型在進行區域性的政策評估方面有較大的限制。區域 CGE 模型可模擬政策衝

擊發生時，各區域受影響的情形，適用於評估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的效果，確

保區域性循環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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